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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凶宅係我國房屋交易市場中之重要交易訊息，由於我國風俗民情之關係，凶宅之出賣人有時

會隱瞞房屋為凶宅之情事，使得不願買受凶宅之買受人買到凶宅，出賣人和買受人之爭端即

因此而產生，這些關於凶宅交易的爭端都有個前提問題就是-何謂凶宅？因此本文首先整理法

院實務對凶宅之定義、內政部與法院實務對於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範圍之認定及出賣人

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 

再者，凶宅交易之法律問題除了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外，尚涉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及意

思表示錯誤之問題，是本文以買賣瑕疵擔保與意思表示錯誤等規定為中心，整理法院實務與

學說之見解，探討買受人於買到凶宅時是否可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及意思表示錯誤。  

 

 

關鍵字：凶宅、說明義務、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意思表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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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nted houses have always been considered important transactional information by housing 

trading market in Taiwan. Because of custom and tradition, a seller often conceals haunted houses 

from a buyer, and the buyer who does not want to buy a haunted house will buy that. Then,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buyer will happen. Therefore, the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haunted houses defined by courts, which kinds of hounted houses sellers should tell 

buyers defined by courts and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the legal effects of violating the duty 

to disclose. 

Moreover, the legal issues of the trades of hounted houses are warranty for defective goods and 

mistake of expression of intent besides the legal effects of violating the duty to disclose. Based on 

Civil Code, court decisions of District Court and High Court and scholars' opinions, the article  

discusses whether the buyer who bought a haunted house may revoke the expression or not and 

whether the seller may be responsible for a warranty when there is a defect in the thing he sold or 

not.  

 

 

Key Words: Hounted House, Duty to Disclose, Matter of the Warranty, False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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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房屋不僅僅是一個建築物，更是一個溫暖的家的所在，縱使現今房價高漲，薪水不漲，

但許多人仍有一個買屋成家的夢，希望能在大城市中尋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屬於自己的

地方，因此，「買房」成為一個人一輩子最重要的幾件事之一。 

    近幾年來，新聞媒體時常出現關於凶宅之糾紛，由於許多人可能是多年來一直省吃儉用，

才辛苦存下一筆錢可以買一間房子，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因此多不希望自己所買的房子有什

麼不好的事故發生，尤其臺灣社會普遍相信風水之說及鬼神之談，大部份的人對於曾發生事

故之房屋，即俗稱之「凶宅」多有所忌諱，也使得凶宅之出賣人往往會隱瞞該房屋曾經發生

之事故，希望房屋賣得一個好價錢，或者是該房屋之所有權人已經變動過很多次，而成立買

賣契約之出賣人對於在前手所有房屋時期是否有發生事故並不清楚，是以，當買受人買受該

房屋後，發現該房屋曾發生過事故時，出賣人和買受人之爭端即因此而產生。 

    但到底何謂「凶宅」？新聞媒體常以斗大又聳動之標題，例如：「頂樓跳樓算凶宅」1、「豪

宅變凶宅！電動鐵閘門夾死保全」2等標題報導凶宅，之後網路上即會有許多人討論這些案例，

有不少人認為這樣的認定太過寬鬆，例如，於「頂樓跳樓算凶宅」一案中，在新聞下方的討

論區即有網友表示：「醫院附近那一區通通都是凶宅，因為那一區每天都有人過世。這法官，

應該剛畢業沒出過社會。」、「只要同棟大樓有人意外死亡就全棟自動變成凶宅？」，這樣的評

論是否公允，有待討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凶宅」確實為現代人買賣房屋所在意之問題。 

    若買受人不願其所買之房屋為凶宅，但實際上該房屋為俗稱之凶宅，出賣人與買受人間

就會產生紛爭，此時，怎樣的情況才是凶宅及買受人能主張哪些權利，這些都將成為買賣雙

方攻防之重點，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為釐清何謂「凶宅」及買受人所能主張之相關權利。 

 

                                                     
1
 參照：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514/35829847/。 

2
 參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4vMaMrJ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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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所採的研究方法為文本分析與事件分析。 

第一項 文本分析 

一、學者相關論著 

關於凶宅交易的法律見解研究，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對於相關法律關係之論述卻是相當

豐富，因此，本文從各相關法律關係的討論出發，藉由整理學者對相關法律關係之討論，將

凶宅交易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套用於各法律關係中，並分析該適用與法院實務之運作是否相同

或適當與否。  

 

    二、各級法院相關判決 

    凶宅之案件於各級法院都有相關判決，藉由各級法院之判決彙整，整理法院實務對於凶

宅之定義及各項請求權之操作標準，並與學說見解作比較分析，討論法院實務見解適當與否。 

 

第二項 事件分析 

事件分析主要乃係針對法院判決中常見的凶宅個案事實進行討論，分析這些凶宅個案如

何適用相關請求權及其相關之法律效果。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以釐清凶宅交易之相關紛爭為主，若買受人知道契約標的物為凶宅，卻仍

願意購買之，此種情形所衍生之紛爭與買受人不知契約標的物為凶宅而購買之紛爭並不太相

同，因此，本文所討論之凶宅交易之相關紛爭將排除此種買賣雙方均知道契約標的物為凶宅，

而買受人仍願意買受之情形。 

    關於凶宅交易可能涉及到的相關問題有：凶宅之認定、說明義務、物之瑕疵擔保及意思

表示錯誤，因此，本文以下將針對這些問題，分別討論學說與實務之見解，並討論凶宅如何

適用這些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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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凶宅之認定 

    在傳統「有土斯有財」之觀念下，大部份的人都會因為想要擁有自己的家而買房子，但

在傳統風俗及風水的概念下，多數人都不願自己所買的房子是凶宅，甚至網路上有專門的網

站在提供何處是凶宅等相關資訊3，只有少部分人願意買受凶宅，因此，有些房屋之出賣人會

隱瞞凶宅之事實，進而造成日後的買賣糾紛，這些因為凶宅而產生的紛爭不時會在新聞媒體

上出現，引起大眾的熱烈討論，而這些問題都有一個核心且關鍵之前提問題—何謂「凶宅」？

由於凶宅非法律名詞，其並無明確之定義，因此，學說及實務即分別發展出不同之判斷標準

作為認定凶宅之依據。 

 

第一節 學說見解 

    內政部民國 92 年 3 月公告的「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範本」的附件一「不動產標的現況說

明書」項次 11 規定「本建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

事」，內政部又於民國 97 年 7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8190 號函中進一步解釋「『本建

築改良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係指賣方產權持有期間，

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不包括自然

死亡)之事實(即陳屍於專有部分)，及在專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但

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即未陳屍於專有部分)。」，有學者依據內政部此

函釋，認為凶宅之構成要件為：「賣方產權持有期間、發生非自然死亡（兇殺或自殺）、陳屍

於專有部分或專有部分有人求死行為致死（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4。 

    然有學者認為前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及內政部函釋，僅係指出房屋出賣人於委託不

動產經營業者出賣房屋時，就其所有之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在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

殺或自殺之狀況負有說明義務，非凶宅之定義5。 

                                                     
3
 台灣凶宅網，http://unluckyhouse.com/。 

4
 李惠宗、朱南玉、歐銀錄（2009），〈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中「凶宅」意義之探討（二）〉，《現代地政》，331

期，頁 89。 
5
 向明恩（2011），〈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再探－以凶宅案為例─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一八號

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2 期，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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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學者更進一步指出，凶宅之認定標準需非自然身故發生於「專有部分」內，且非自然

身故之發生不以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為必要，而非自然身故包括兇殺、自殺及意外致死6。另

外，對於房屋是否為凶宅應以客觀存在之事實判斷，當事人主觀之認知不宜作為凶宅之判斷

基礎7。 

 

第二節 實務見解 

    由於凶宅非法律名詞，無統一之定義，因此各個法院對凶宅之認定不完全相同，部分實

務見解係採客觀認定說判斷房屋是否為凶宅，如單純以是否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來判斷

是否為凶宅，例如：「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屋，一般稱為『凶宅』」8；有實務見解進

一步將非自然身故情事解釋為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例如：「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

屋，即一般所稱之凶宅。至於凶宅之定義，依房屋市場之通常交易觀念，係指曾發生兇殺或

自殺致死情事之房屋。」9；亦有實務見解將非自然身故情事之發生地點限發生於專有部分，

                                                     
6
 向明恩，前揭註 5，頁 95-97。 

7
 向明恩，前揭註 5，頁 99。 

8
 編號 82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消上字第 10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5 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12 號、編號 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408 號、編號 16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160 號、編號 36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888 號、編號 37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89 號、編號 38 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易字第 131 號、編號 41 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196 號、編號 57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1160 號、編號 5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8 號、編號 61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雄簡字第 520 號、編號 63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102 年度訴字第 2135 號、編號 72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1705 號、編號 81 士林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 98 年度消字第 7 號。 
9
 編號 76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1316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 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58 號、編號 2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680 號、編號 4 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513 號、編號 19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149 號、編號 27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18 號、編號 29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字第 514 號、編號 30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上字第 142 號、編號 31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130 號、編號 32 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字第 233 號、編號 3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904 號、編號 3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 521號、編號 39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393號、

編號 42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50 號、編號 43 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27 號、

編號 44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字第 145 號、編號 45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563

號、編號 69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2526 號、編號 7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643

號、編號 71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75 號、編號 73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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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般不動產交易上所稱凶宅，多指在房屋內即專有部分發生非自然死亡之事故者。」

10；另外，亦有實務見解以內政部之函釋作為認定凶宅之標準，例如：「內政部於 97 年 7 月

24 日函釋亦載明凶宅認定標準，係指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 (包括

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 (不包括自然死亡)之事實 (即陳屍於專有部

分)， 及在專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 (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 但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

陳屍他處之行為 (即未陳屍於專有部分）等情，有內政部 97 年 7 月 24 日內授中辦字第

0970048190 號函釋影本在卷可稽。足見，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有 (包

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他人加工致死（如凶殺）或自行加工致死（如自殺、自行求死

故意服藥過量中毒致死）之情形，應屬凶宅。」 
11；更有實務見解直接表示曾於建物之專有

部分發生有人自殺的情形，無論是否當場於屋內死亡或送醫方死亡，都會使大眾嫌惡該房屋，

該房屋自然為凶宅，且不以該事件之發生須在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為必要，例如：「如在建

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自殺行為而致死，其死亡時間不論係

自殺者當場死亡抑或送醫途中或於醫院急救無效而死亡，該房屋就一般社會大眾言已生心理

層面嫌惡狀況，對居住於其內之住戶，除對居住品質會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止亦會造成

相當大的負面影響；故均應屬一般民間所稱之『凶宅』，且並不以該事件發生在出賣人產權

持有期間為必要，自不待言。」12
 

                                                                                                                                                                              

號、編號 75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543 號、編號 77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78

號、編號 78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87 號、編號 79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16 號、編號 87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375 號、編號 8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790 號、編號 9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119 號、編號 91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

度重上字第 177 號、編號 9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2 年度訴字第 1073 號、編號 102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52 號、編號 10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073 號、編號 10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435 號、編號 106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2874 號、編號 107 臺中地方法院

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062 號、編號 113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42 號。 
10 

編號 21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211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3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211 號、編號 26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450 號、編號 68 臺北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624 號、編號 92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3 號、編號 93 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易字第 145 號。 
11

 編號 111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重訴字 168 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3 臺中地方法院

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中簡字第 1073 號。 
12

 編號 74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3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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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除了有以客觀認定作為凶宅之判斷基礎之見解外，亦有部分實務見解是採主觀認定

說，認為房屋是否因為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成為凶宅，此屬於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

且該事件可以藉由時間或宗教等讓人淡忘，因此不認為房屋會因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而

成為凶宅，進而否認該房屋具有物之瑕疵之情形，例如：「建築物是否因為曾有人於此自殺

而成為『凶宅』，僅屬於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

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顯難

認將導致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自非謂物之瑕疵。」13；有實務見解進一步指出非

自然身故之情形及發生時間之久遠，亦會影響認定房屋是否屬於凶宅，例如：「房屋是否因

為曾有人於此自殺而成為『凶宅』，僅屬個人主觀及心理價值範疇，且因人、因時、因宗教

信仰之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

易觀念上，尚難謂必將導致房屋價值、效用、品質之減損，衡情仍應考量案發事故之情狀、

案件經過時間之長短等因素，非謂曾發生自殺致死事故之房屋，不論時間久遠，即概均認為

係屬凶宅，指為物之瑕疵。」14；亦有實務見解指出房屋是否因曾發生非自然身故而成為凶

宅除了係個人主觀心理之範疇及案發之情形及時間之經過外，尚需該名死者亦必須死於屋內，

該房屋才有成為凶宅之可能，例如：「凶宅之定義，依目前房屋仲介公司之規範，係指『曾

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之房屋，……惟房屋是否因為曾有人於此『發生兇殺或自殺致

死之情事』而成為『凶宅』，不僅屬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且因人、因時、因宗教信

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因此在判斷

一房屋是否為『凶宅』，除應具備『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人』應死於屋內外，並應考

量案發事情大小、案件經過時間長短、發生非自然身故之人與屋主之關係等因素，並非以『曾

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之房屋，一概均認係『凶宅』而構成物之瑕疵，否則將影響房

                                                     
13

 編號 2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0 年度上易字第 401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22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89 年度訴字第 4750 號、編號 24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62 號、編號 25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易字第 229 號、編號 52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編號 95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字第 154 號、編號 97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44 號。 
14

 編號 66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321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5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99 年度訴字第 192 號、編號 5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77 號、編號 67 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易字第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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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易之公平性、安全性及發展性。」15；然有實務見解認為凶宅並不以發生兇殺或自殺致

死之人需死於屋內為必備要件，例如：「存有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屋即一般所稱之『凶宅』，

雖無法律上之定義，然依一般不動產買賣之交易慣例，係指『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之房屋，......再者，房屋是否因為曾有人於此『發生凶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而成為『凶宅』，

不僅屬個人主觀面及心理層面之範疇，復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

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因此在判斷房屋是否為『凶宅』，應考

量事件發生之經過、事件經過時間長短等因素，並不以『發生凶殺或自殺致死』之『人』應

死於『屋內』為必備要件。」16；亦有實務見解認為房屋是否屬於凶宅除了會受到個人主觀

價值觀、事件之具體情狀、時間經過多久之影響外，也需要考量居住之生活品質是否有受到

影響來決定，例如：「系爭房屋是否即屬『凶宅』，仍應考量具體事故之情狀、個人主觀價

值觀之認知、時間是否已經過久遠、及居住者生活品質是否有受影響等因素而決之。」17。 

    實務見解有不少都認為非自然身故所經過之時間亦為判斷是否成為凶宅之要件之一，本

文將之歸納為主觀認定說，認為非自然身故所經過之時間會因人而異，蓋觀察實務上曾出現

之案例，曾有房屋發生自殺死亡事件，該事件之發生已距離買賣契約成立時約 13 年，採主觀

認定說之法院仍認該房屋為凶宅18，然同樣是自殺死亡事件，但該自殺死亡事件之發生距離

買賣契約成立時僅約 3 年，採主觀認定說之法院卻認為該房屋並非凶宅19；同樣是房屋內曾

發生自殺死亡事件，後案例中自殺事件所經過之時間較前案例短，但後案例之法院卻不認為

後案例之房屋屬於凶宅，反之自殺事件所經過之時間較長之前案例，法院卻認為其屬於凶宅，

是由此可知以非自然身故所經過之時間作為考量房屋是否為凶宅，係因法院而異，即此乃主

觀認定。 

 

                                                     
15

 編號 5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重訴字第 380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96 年度訴字第 2417 號、編號 10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453 號、編號 114 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北簡字第 2737 號。 
16 

編號 18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927 號。同此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5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 96 年度訴字第 8434 號、編號 62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1666 號。 
17

 編號 56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44 號。 
18

 編號 18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927 號。 
19

 編號 52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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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凶宅爭議案例 

    本文將近幾年來，實務上曾出現的凶宅買賣案例，以死亡方式區分為兇殺類型、自殺類

型與意外類型，並整理事件發生背景及法院見解於附表一、附表二與附表三。 

    從附表一（詳第 88 頁以下）來看，若兇殺情事發生於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房屋內，實

務見解多以客觀認定說認為該房屋為凶宅20；然若兇殺情事發生於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房

屋外之其他地方，實務見解有以客觀認定說認為該房屋為凶宅21，亦有實務見解以主觀認定

說認為該房屋於非屬凶宅22。另外，實務見解多認為若兇殺情事發生於隔壁房屋，則買賣標

的之房屋即非屬凶宅23。 

    從附表二（詳第 97 頁以下）來看，若跳樓自殺之起跳地為屋內，實務見解不論是採客觀

認定說或主觀認定說多認該房屋為凶宅24；若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

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例如：頂樓或其他樓層，實務見解不論是採客觀認定或主觀認定多認買

賣標的物之房屋非屬凶宅25，實務見解似認為即使跳樓自殺係發生於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地

方，如：共有部分，但因房屋本身並無任何非自然身故之情形，因此難認該房屋僅因專有部

分以外之其他地方曾發生非自然身故即使該房屋成為凶宅。 

    若除了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屋內，行為

人亦死於屋內，實務見解多以客觀認定說認定該房屋為凶宅26，僅有少數對凶宅之成立採取

                                                     
20

 編號 1 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58 號、編號 2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680 號、

編號 3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211 號、編號 4 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513 號、

編號 5 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12 號。 
21

 編號 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408 號。 

22
 編號 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2417 號、編號 10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453

號。 
23

 編號 1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中簡字第 1073 號、編號 14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竹簡字第

669 號。 
24 

編號 15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8434 號、編號 16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160

號、編號 18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927 號、編號 19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

第 149 號。 
25 

編號 21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211 號、編號 22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89 年度訴字第 4750

號、編號 2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0 年度上易字第 401 號、編號 24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62 號、

編號 25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易字第 229 號、編號 26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450 號。 
26 

編號 27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18 號、編號 29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字第 514

號、編號 30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上字第 142 號、編號 31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

訴字第 130 號、編號 32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字第 233 號、編號 3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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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認定說之實務見解認為該房屋非屬凶宅27；若行為人雖於屋內為自殺行為，但死於屋外

或其他地方，實務見解雖有以客觀認定說或主觀認定說認為該房屋為凶宅者28，但亦有實務

見解採主觀認定說而不認為該房屋屬於凶宅29；若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實

務見解多以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認該買賣標的之房屋並非屬凶宅30，僅有特殊情

形，如於鄰近系爭房屋對外窗戶之鋼樑處（距離房屋 90 公分）上吊自殺31，實務見解認為足

致居住、使用該房屋之住戶對生活品質所發生疑慮、嫌惡，而屬於凶宅。 

    從附表三（詳第 147 頁以下）來看，若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屋內，實務見解多以意外非

屬兇殺或自殺致死之見解，而認該房屋非屬凶宅32；另外，若是於房屋建造過程中，曾於基

地發生墜樓意外，實務見解有以主觀認定說認為此種情形並不會使買賣標的之房屋成為凶宅。

                                                                                                                                                                              

年度重訴字第 346 號、編號 3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904 號、編號 3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21 號、編號 36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888 號、編號 37 臺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89 號、編號 38 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易字第 131 號、編號 39 桃園地方法院

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393 號、編號 40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50 號、編號 41 雲林地方

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196 號、編號 42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50 號、編號 43 嘉義地

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27 號、編號 44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字第 145 號、編號 59 臺

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8 號、編號 63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2135 號、編號 69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2526 號、編號 7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643 號、編號 71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75 號、編號 72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1705 號、編號

73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509 號、編號 74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318 號、編

號 75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543 號、編號 76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1316 號、編號

77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78 號、編號 78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87 號、編

號 79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16號、編號 80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55號、

編號 81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消字第 7 號、編號 82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消上字第 10 號、編號

87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375 號。 
27 

編號 52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編號 5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重訴字第 380

號。 
28 

編號 57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1160 號、編號 61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雄簡字第

520 號、編號 62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1666 號。 
29

 編號 5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92 號、編號 5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

第 77 號、編號 56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44 號、編號 66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

第 321 號、編號 67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易字第 8 號。 
30

 編號 68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624 號、編號 8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790

號、編號 89 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475 號。 
31 

編號 45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563 號。 

32
 編號 9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119 號、編號 91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上

字第 1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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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係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屋內，被害人亦死於屋內，實務見解多採意

外非屬兇殺或自殺致死之見解，而不認為該房屋屬於凶宅34，僅有少數之實務見解認為係凶

宅35；若意外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實務見解多以並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

而認該房屋非屬凶宅36。 

    綜合以上法院實務之見解，本文將各種死亡情形是否為法院所認定之凶宅，整理如下圖： 

 

 

 

 

 

 

 

 

 

 

 

 

 

 

 

                                                     
33

 編號 95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字第 154 號、編號 97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

字第 44 號。 
34

 編號 9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2 年度訴字第 1073 號、編號 100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687

號、編號 106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2874 號、編號 111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重訴字 168

號民事判決、編號 112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上字第 579 號。 
35

 編號 10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435 號。 
36

 編號 102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52 號、編號 10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073

號、編號 105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1312 號、編號 107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062 號、編號 114 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北簡字第 27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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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凶宅 

兇

殺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內 V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外 △ 

隔壁房屋 X 

跳

樓

自

殺 

起跳地為屋內 V 

起跳地非屋內 X 

其

他

自

殺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內 △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外 △ 

其他地方 X 

意

外

墜

樓 

發生地為屋內 X 

發生地為基地 X 

其

他

意

外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內 △ 

其他地方 X 

 

圖一：死亡類型與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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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於凶宅非一法律名詞，故其無明確之定義，是有學者依據內政部之函釋，認為凶宅之

構成要件為：賣方產權持有期間，發生非自然死亡（兇殺或自殺），陳屍於專有部分或專有部

分有人求死行為致死（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惟亦有學者認為內政部之函釋僅為凶宅之說明

義務，非凶宅之定義，其認為凶宅之認定標準係非自然身故發生於「專有部分」內，且該非

自然事故之發生不以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為必要，而非自然身故之類型包括兇殺、自殺及意

外致死，且對於房屋是否為凶宅應以客觀存在之事實判斷，當事人主觀認知不宜作為凶宅之

判斷基礎。 

    實務見解就凶宅之定義，有以房屋內是否發生非自然身故為判斷基準；有實務見解進一

步將所謂之非自然身故解釋為兇殺或自殺致死；亦有實務見解認為非自然身故之發生須於房

屋之專有部分；另有實務見解以內政部於 97 年 7 月 24 日之函釋作為認定基準，認為須於賣

方產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有 (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他人加工致

死（如凶殺）或自行加工致死（如自殺、自行求死故意服藥過量中毒致死）之情形，方屬凶

宅；然有實務見解則認為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不以發生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為必要，且不論

自殺之行為人係死於屋內或送醫途中或醫院等其他地方，均屬凶宅。  

    有部分實務見解認為凶宅乃係依個人主觀認知而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

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且難認為物之瑕疵；有實務見解認為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房屋是

否為凶宅，除了可能依個人主觀認知而異外，更進一步指出尚應考量案發事故之情狀、案件

經過時間之長短等因素；亦有實務見解認為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房屋是否為凶宅，除了需考

量個人主觀認知及案發事故之情狀、案件經過時間之長短等因素外，其更明白指出發生兇殺

或自殺致死之人須死於屋內；然有實務見解不支持前述之凶殺或自殺致死之人須死於屋內係

凶宅之必備要件；另有實務見解認為是否為凶宅除了考量具體事故之情狀、個人主觀之認知、

時間是否已經過久遠外，尚需考量居住者生活品質是否有受影響。 

    整理實務上曾出現之凶宅買賣交易案例，可以進一步得知實務見解多認兇殺情事之發生

和死亡均須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該房屋方可能成為凶宅；跳樓自殺情事則須發生於買

賣標的之房屋內，該房屋方可能成為凶宅；跳樓以外之其他自殺情事之發生和死亡則均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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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該房屋方可能成為凶宅；而意外墜樓之情事不論是否發生於買賣標

的之房屋內，實務多認意外墜樓不會使買賣標的之房屋成為凶宅；至於除了意外墜樓以外之

其他意外死亡情形，不論是否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實務亦多認，意外死亡之情形不會

使買賣標的之房屋成為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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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凶宅與說明義務 

第一節 說明義務 

    說明義務，係指傳送特定資訊予資訊需求者之法律上義務，依說明義務之目

的，可將說明義務分成二種：第一種係「資訊給付義務」，又稱「給付義務」，此

種說明義務之目的係為了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因此當事人若在契約中約定資

訊之提供為該契約之主要目的時，則該契約之主給付義務即為資訊提供；第二種

則係「資訊保護義務」，又稱「附隨義務」，係指於契約締結前、履行過程中及契

約終了後，為維護契約當事人一方之人身、財產與契約締結之「合理利益」之目

的，就其未請求或不知資訊，他方當事人應負提供之義務37，以確保債權人之權

利及利益，不會因債務人之給付行為而受侵害38。在契約成立前，雙方當事人為

了締結契約而有所接觸、準備與磋商時，此時所生之說明義務，學說稱為「先契

約義務」或「先契約責任」39，其目的係在維護契約當事人一方之人身、財產與

契約締結之合理利益，性質上屬於附隨義務40。 

    先契約說明義務之形成，德國學說與實務均認為，若契約一方當事人具有影

響契約締結與否之重大知識、經驗與資訊，則其向他方說明，他方當事人即能取

得合理之利益，簡言之，契約雙方當事人存有「資訊上之落差」係先契約說明義

務發生之前提41。德國實務與通說均認為信賴保護原則為先契約說明義務之理論

基礎，當事人為締結契約，而開始接觸、準備與磋商時，透過雙方當事人所建立

之「信賴惹起與信賴賦予」之關係，產生了類似契約之信賴關係，因此一方當事

                                                     
37

 向明恩（2011），〈前契約說明義務之形塑與界線－評基隆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三四二

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90 期，頁 174-176。 
38

 姚志明（2003），《誠信原則與附隨義務之研究》，頁 62，台北：元照。 
39

 王澤鑑（2009），《債法原理（一）基本理論．債之發生、契約、無因管理》，頁 49，台北：三

民。 
40

 向明恩，前揭註 37，頁 176-177。 
41

 向明恩，前揭註 37，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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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其影響之領域內，即對他方當事人負有注意義務42。 

    關於先契約說明義務範圍與射程，學者認為「每一個契約義務之內容與範圍

乃是本於個別契約之基礎情事之而生，欲描繪出一道既清晰又單一且適用於各類

契約之前契約說明義務之分界係屬不可能。然在信賴理論之基石下，參酌誠實信

用原則，按個別契約之利益結構特徵推導出合理是否可期待之說明義務，或在具

體個案中判斷當事人一方是否有認識挫敗或危害將來契約目的之情事，或綜合個

案之情事去尋繹出當事人一方所認識之事實對於契約締結是否存有重大影響，並

借助活動性體中三個異質卻具有協調性與流動性之變因－資訊需求性、資訊可行

性與職務範圍期待性等因素，可為前契約階段應負之說明義務在射程上與範圍上

劃出一道合理而非漫無限制之界線。」43
 

 

第二節 凶宅之說明義務 

    由於凶宅非一法律名詞，且成立之態樣有許多種可能，因此，難以對凶宅下

定義44。然依臺灣地區一般社會大眾感情，契約標的物是否為凶宅係影響買賣契

約成立之因素之一，是以，與其去認定個案是否為凶宅，不如認定出賣人就此個

案中有無說明義務，申言之，凶宅交易之案件重點不在於如何定義「凶宅」，而

係在於如何畫定出賣人說明義務之範圍45。然該說明義務之範圍該如何劃定呢？

以下將分別討論內政部與法院實務對於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範圍之認定。 

 

第一項 內政部 

    一、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與函釋 

    內政部民國 92 年 3 月公告的「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範本」的附件一「不動

                                                     
42

 向明恩，前揭註 37，頁 178。 
43

 向明恩，前揭註 37，頁 182。 
44

 蔡晶瑩（2013），〈凶宅交易之法律問題－台高院 101 上易 183 判決〉，《臺灣法學雜誌》，222

期，頁 169。 
45

 邱琦（2011），〈凶宅與純粹經濟上損失〉，《月旦裁判時報》，7 期，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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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標的現況說明書」項次 11 將有關出賣人對凶宅之說明義務定義為「本建物(專

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內政部更於民國 97 年 7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8190 號函中進一步

解釋「『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係指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

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不包括自然死亡)之事實(即陳屍於專有部分)，及在專

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但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

屍他處之行為(即未陳屍於專有部分)」。 

    依據上開內政部之函釋，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如下： 

    （一）於賣方產權期間。 

（二）於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 

（三）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或有求死行為致死之事實。 

（四）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 

 

    二、建物現況確認書 

    民國 101 年 10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846 號公告的「成屋

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項「應記載事項」第 2 條載明「買

賣雙方應於建物現況確認書互為確認」，該「建物現況確認書」項次 7 之內容即

記載「本建物（專有部分）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或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之情事： 

(1)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上列情事。(2)於產權持有前，賣方□確認無上

列情事。□知道曾發生上列情事。□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 

    依據建物現況確認書，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如下：  

    （一）於賣方產權期間。 

    （二）是否知悉出賣人產權持有前。 

（三）於建物之專有部分。 

（四）曾發生兇殺、自殺或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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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現況確認書項次 7 與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相較，增訂一氧化碳中毒致

死之情事，亦增訂是否兇殺、自殺或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之情事發生於產權持有「前」

作為建物現況確認之事項之一，此項次之增訂使得出賣人之說明義務由原本不動

產委託銷售契約範本所規定的產權持有期間，擴大致產權持有期間前，避免房屋

之出賣人得以該事故非發生於其產權持有期間而故意不告知，以保護房屋之買受

人之權益。 

 

第二項 實務見解 

    首先，房屋買賣交易上，買賣雙方除了於買賣契約上直接對房屋是否為凶宅

之情形有所約定外，亦常僅以不動產說明書或不動產現況說明書或建物現況確認

書約定，未特別於買賣契約書上約定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第 24 條規

定「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

人交易之相對人，並由相對人在不動產說明書上簽章。（第一項）前項不動產說

明書視為租賃或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第二項）」，是出賣人若將房屋委託仲介

出賣，則該不動產說明書即為房屋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故於不動產說明書中就

買賣標的房屋是否為凶宅情形一事之約定即等於買賣契約中有對凶宅之情形有

所約定。 

    然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乃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之附件一，又依不

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第 16 條前段規定「本契約之附件一視為本契約之一部

分。」，故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僅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之一部分，非如不

動產說明書係房屋買賣契約之附件，然房屋交易實務上，亦有不動產經紀人員會

以「標的現況說明書」取代「不動產說明書」46，是若於房屋買賣契約中，有以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作為附件，則該標的物說明書即應類推適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規定第 24 條第 2 項之規定，成為房屋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故於標的物現

                                                     
46

 臺北市地政電子報第 70 期，http://210.241.73.250/enews/content/70/70_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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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說明書中就買賣標的房屋是否為凶宅情形一事之約定即等於買賣契約中有對

凶宅之情形有所約定47。 

    至於建物現況確認書之性質，依民國 101 年 10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

第 1016651846 號公告的「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建物現

況確認書規定於第壹項「應記載事項」之第 2 條，是建物現況確認書自為房屋買

賣契約書之一部分。48
  

    再者，若買賣契約有約定，則實務見解就凶宅的說明義務主要是以契約認定

為主：若契約約定產權持有期間，則說明義務之範圍即限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

不包括不是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的非自然身故情事49；若契約未約定產權

持有期間，則說明義務之範圍自不限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凡該房屋曾發生之

非自然身故情事，出賣人均須告知50；若契約約定專有部分，則說明義務之範圍

即限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不包括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地方，例如：隔壁房屋51；

若契約約定非自然身故之情形，如：兇殺或自殺，則意外死亡即不在告知之範圍

                                                     
47 如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上字第 123 號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係以被上

訴人之配偶於代為委託仲介出售系爭房地時所出具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為附件，該『不

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亦就系爭房屋之各種狀況詳為標記一節，亦有上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

書』影本 1 份在原審卷為佐（見原審卷第 18 頁），參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規定：『雙

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並由

相對人在不動產說明書上簽章，前項不動產說明書視為租賃或買賣契書之一部分』，可知不動產

現況說明書視為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48

 惟「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 日方生效，故法

院實務上尚少見有案例有建物現況確認書。 
49

 編號 11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744 號、編號 40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50 號、編號 48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762 號、編號 77 板橋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78 號、編號 10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073 號、臺

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年度訴字第 1312號、編號 114 臺北地方法院 101年度北簡字第 2737號。 

50 
編號 3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904 號、編號 3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21 號、編號 78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87 號、編號 81 士林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消字第 7號、編號 110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重訴字第 12號。 
51

 編號 11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744 號、編號 68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624 號、編號 102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52 號、編號 103 高等法

院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 1073號、編號 105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年度訴字第 1312號、

編號 114 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北簡字第 27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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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52；但亦有實務見解認為，非自然身故之情形依文義解釋，係指不含病死等自

然死亡以外之死因，自殺、他殺及意外均應包含在內，故出賣人就自殺、他殺及

意外均須告知買受人53。 

    另外，若買賣契約雖有約定系爭房屋有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而行為人卻於

專有部分求死、被殺害或發生意外，但死於醫院或送醫途中，此是否為出賣人之

說明義務範圍，有判決認此種情形非死於屋內，出賣人無說明義務54，但亦有判

決並不須於屋內死亡，出賣人仍有說明義務55。 

    另外有些判決中並無當事人契約約定之內容，無法得知是否為契約未約定，

或契約有約定，但判決未引為參考。於此種情形下，實務主要認為凶宅的說明義

務的範圍主要是限於房屋之專有部分56；亦有判決認為房屋內曾發生一氧化碳中

毒意外死亡屬房屋交易之重要資訊，無論房屋買受人是否詢問，出賣人均應主動

告知57。 

    在討論出賣人是否成立不完全給付或詐欺時，有時契約有約定出賣人產權持

有期間，而該非自然身故實際上亦非發生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但判決仍會以

買受人未能證明出賣人故意不告知或出賣人不知該非自然身故情事，而認為不成

立不完全給付或詐欺58，此是否意味縱使契約約定出賣人就其產權持有期間內所

發生之非自然身故須告知買受人，但即使是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曾發生非自

                                                     
52

 編號 9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119 號、編號 91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

決 102 年度重上字第 177 號、編號 97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44 號。 
53 編號 96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726 號、編號 110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

度重訴字第 12 號。 
54

 編號 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2417 號、編號 62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

度訴字第 1666 號。 
55

 編號 96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726 號。 
56

 編號 1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中簡字第 1073 號、編號 24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62 號、編號 8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790 號。 

57
 編號 99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252 號。 

58
 編號 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408 號、編號 32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字第 233 號、編號 46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360 號、編號 47 高等

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重上字第 686 號、編號 5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8 號、

編號 60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8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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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身故，出賣人知情者，出賣人仍須告知買受人？或法院僅以法條構成要件討論

之，未考量到出賣人之說明義務？尚有疑慮。 

 

第三項 本文見解 

    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中有約定曾發生怎樣的非自然身故情事，出賣人須告知

買受人時，則出賣人自應依買賣契約之約定告知買受人。然某些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縱使未約定於買賣契約中，然就凶宅買賣之情形觀之，出賣人對買賣標的之

房屋較買受人了解，是出賣人與買受人間存有資訊上之落差，且在為了締結買賣

契約而有所接觸、準備與磋商時，出賣人與買受人間產生了類似契約之「信賴關

係」，出賣人即對買受人負有保護其人身、財產與契約締結之合理利益之說明義

務，出賣人仍應主動向買受人告知，以維買受人權益，是本文以下將就房屋買賣

契約中未約定凶宅之情形，出賣人就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主動告知之範圍為何作討

論。 

    如前所述，內政部民國 97 年 7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8190 號之函

釋，將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定義如下：於賣方產權期間，於建築改良物之專

有部分，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或有求死行為致死之事實，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

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建物現況確認書，則將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定義如

下：於賣方產權期間，或於出賣人產權持有前，但知悉於建物之專有部分，曾發

生兇殺、自殺或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之情事。是內政部之函釋及建物現況確認書均

將出賣人之說明義務範圍限於房屋之專有部分及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其中建物

現況確認書更將說明義務之範圍擴大至雖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但其知

悉者，出賣人仍須負說明義務。 

    內政部之函釋及建物現況確認書將說明義務之時間限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

間，或非於其產權持有期間，但其知悉者，本文以為可採，蓋若於出賣人產權持

有期間於房屋之專有部分曾發生非自然身故，難以想像其會不知情，縱其將房屋

出租於他人，但若該房屋發生此種事故，該房客或警察等其他人必定會將此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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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房屋之所有人，是若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於房屋之專有部分曾發生非自然身

故之情事，出賣人即應基於先契約之說明義務，主動告知買受人；至於若非出賣

人產權持有期間於房屋之專有部分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出賣人既然知情，亦

應基於先契約之說明義務，主動告知買受人為是。 

    又內政部之函釋、建物現況確認書及實務見解將說明義務之空間限於房屋專

有部分，本文亦認可採，蓋若房屋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地方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出賣人不一定會知情，例如：出賣人將房屋出租予他人，出賣人未居住於

該屋，若該屋之隔壁房屋或其他地方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由於非發生於出賣

人所有之房屋，警察應該不會主動通知與案件沒關係的出賣人，則要如何期待出

賣人知情呢？縱使出賣人知悉買賣標的之房屋之隔壁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惟出賣人乃係出賣該房屋，非隔壁房屋，為何出賣人要主動告知隔壁房屋

之狀況呢？且縱使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係發生於公共空間，然買受人未來的主要生

活起居係於房屋之專有部分內，若認出賣人須主動告知公共空間曾發生之非自然

身故恐過於嚴苛。故若買受人會在意房屋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地方是否曾發生非

自然身故之情事，則其自可於買賣契約明定之，若買賣契約未約定到此，則難以

期待出賣人就房屋專有部分以外之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有主動告知之義務。 

    另外，雖然有些實務見解認為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與死亡均須發生於房屋專有

部分內，或將非自然身故限於兇殺或自殺，出賣人方有說明義務或方為凶宅，惟

跳樓自殺之發生地若為房屋之專有部分，死亡地通常不可能係於該房屋之專有部

分，然實務上仍多認此種情形為凶宅，既然如此，為何以其他方式自殺或遭兇殺，

卻要求該人必須死於房屋之專有部分呢？次按，所謂「非自然身故」，就字面上

乃係指自然身故以外之身故情形，而意外死亡並不是自然身故，故其當然為非自

然身故之一種，且建物現況確認書亦將意外死亡中之一種類型－一氧化碳中毒致

死列為出賣人須告知買受人之事項之一。因此，本文以為房屋之專有部分為兇殺、

自殺或意外死亡之發生地或死亡地時，出賣人即應基於先契約之說明義務，負有

主動告知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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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文參照上開函釋、建物現況確認書及實務上常見之凶宅案例，認為於下

列情形，出賣人應主動向買受人說明，並整理如圖二： 

    一、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發生地。 

    二、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

發生地。 

    三、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死亡地。 

    四、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

死亡地。 

    五、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發生地。 

    六、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

發生地。 

    七、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死亡地。 

    八、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

死亡地。 

    九、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亡之發生地。 

    十、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

亡之發生地。 

    十一、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亡之死亡地。 

    十二、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

死亡之死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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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說明義務與凶宅 

 

第三節 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 

    如前所述，有些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縱使未約定於買賣契約內，出賣人基於

先契約之說明義務，仍須主動向買受人說明。若出賣人已盡說明義務，買受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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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買賣標的物為凶宅，卻仍願意購買，此種情形買受人自不得主張任何違反說明

義務之法律效果；然若出賣人未盡說明義務，使得買受人不知買賣標的之房屋實

際上有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買受人似可主張出賣人應負締約上過失責任、不

完全給付59或詐欺等。因此，以下將分別討論締約上過失、不完全給付與詐欺等。 

 

第一項 締約上過失責任 

    締約上過失責任，係指於締約的準備階段，當事人一方未盡相當的注意，為

必要的作為或不作為，致他方信賴可順利締結契約之目的不能達成，或發生未曾

預期的損害，該未盡相當注意之一方即應負締約上過失責任60，我國將其規定於

民法第 245 條之 1。 

    民法第 245 條之 1 規定：「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

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

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第一項）前項損害賠償請求

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二項）」，由於條文明文規定「契約未成立時」

與「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因此，學說對於締約上過失責任之適用情形即

有不同之意見： 

    一、限於契約未成立 

    此說認為，我國民法於第 245條之 1增定前，已早有締約上過失責任之規定，

例如：民法第 91 條之錯誤意思表示撤銷之賠償責任、第 110 條之無權代理人之

損害賠償責任、第 247 條之給付自始客觀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而民法第 227

條係契約成立時，債務人未盡附隨義務時，債權人則據此行使權利之規定，是以，

                                                     
59

 邱琦，前揭註 45，頁 26-28。 
60

 孫森焱（2010），《民法債編總論（下冊）》，頁 677，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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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契約成立時，無庸另設締約上過失責任規定之必要61，且為避免對民法體系產

生破壞與衝擊62，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締約上過失責任之規定須限縮於一定之範

圍內－契約未成立時，始有適用。 

 

    二、不限於契約未成立 

    此說認為，若將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適用僅限於「致」契約未成立時，則適

用範圍過狹，意義不大，且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之三款情形與契約未成

立之間，難認均有因果關係上的關聯，例如，第 2 款所定之「知悉或持有他方之

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通常相對人都難

以察覺洩密之事，而仍訂立契約，是以，基於交易安全之保護與雙方當事人間因

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之保障，應將「契約未成立時」解釋

為「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係發生於契約未成立前，

至於其後契約是否成立，在所不問63。 

 

    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

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當事人得請求他方負賠償責任，若出賣

人未主動告知凶宅之情形時，買受人似得依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規定向出賣人主

張締約上過失之賠償責任，然關於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適用範圍，有認為僅於契

約未成立時，方可主張締約上過失；亦有認為契約成立時，仍可主張締約上過失

責任。若依前說，則當出賣人違反凶宅之說明義務時，因此時買賣契約已成立，

買受人不得主張締約上過失責任；若依後說，則當出賣人違反凶宅之說明義務時，

買受人得主張締約上過失責任。 

     

                                                     
61

 孫森焱，前揭註 60，頁 678。 
62

 林誠二（2010），《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冊）》，頁 233，台北：瑞興。 
63

 王澤鑑（2009），《債法原理（一）基本理論．債之發生、契約、無因管理》，頁 269-271，台

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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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不完全給付 

    若認為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契約未成立」時，則當出賣人

違反凶宅之說明義務時，因為此時買賣契約已成立，買受人不得對出賣人主張締

約上過失責任，僅得討論是否有民法第 227 條不完全給付之適用。 

    一、不完全給付之意義 

    民法第 227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第一項）因不完全給付而

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第二項）」，所謂「不完全給付」，

係指履行在時間上正確，給付亦為可能，然債權人收到的，並非依債務關係之內

容，斟酌誠信原則所應得者，該給付對債權人而言，價值係有減損的或完全無價

值64，簡言之，不完全給付係債務人雖為給付，但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之本旨

65，不論是契約之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之違反，均得主張不完全

給付66。 

 

    二、法律效果 

    （一）損害賠償 

    債務人違反附隨義務時，造成瑕疵給付時，此時債權人依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之規定，得依民法第 226 條、第 231 條或第 232 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若債

務人違反附隨義務，造成債權人固有利益之損害時，此時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27

條第 2 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二）解除契約 

                                                     
64

 黃立（2006），《民法債編總論》，頁 469，台北：元照。 
65

 史尚寬（1961），《債法總論（中下冊）》，頁 397，台北：自版；孫森焱，前揭註 60，頁 564。 
66

 史尚寬，前揭註 65，頁 397-398；王澤鑑，前揭註 63，頁 45-48；林誠二，前揭註 62，頁 103-104；

王澤鑑（2010），《民法概要》，頁 270-271，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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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人違反附隨義務時，債權人得否解除契約，法無明文67，肯否二說均有

學者及實務見解採納，以下將分別討論之： 

    1. 否定說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86 年度台上字第 440 號認為：「其中關於開工日期之約

定僅為實現使買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權並受領房屋之契約附隨義務而已，與契約之

主給付義務在性質上並不相同，縱有違反，亦不得構成對方解除契約之理由。」，

換言之，附隨義務之違反，並不使得債權人取得契約解除權；學者亦認為僅給付

義務的不履行，債權人方得解除契約，附隨義務之不履行，債權人原則上不得解

除契約68。 

 

    2. 肯定說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 號認為：「附隨義務性質上屬於非構

成契約原素或要素之義務，如有違反，債權人原則上固僅得請求損害賠償，然倘

為與給付目的相關之附隨義務之違反，而足以影響契約目的之達成，使債權人無

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則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債權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

上並無差異（皆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目的無法達成），自亦應賦予債權人契約解

除權，以確保債權人利益得以獲得完全之滿足，俾維護契約應有之規範功能與秩

序。」，學者亦認為不以該義務是否為主給付義務，判斷債權人得否解除契約，

若系爭附隨義務之不履行，已導致債權人喪失訂約目的、破壞契約雙方當事人之

信賴時，自應賦予債權人契約解除權，以確保債權人利益獲得完全之滿足，維護

契約應有之規範功能與秩序69。又德國民法第 324 條規定：「債務人在雙務契約

中違反其依據第 241條第 2項之義務，而債權人無法被期待繼續受契約之拘束者，

債權人得解除契約。」，而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2 項係規定：「債之關係得依其

                                                     
67

 詹森林（2010），〈出賣人附隨義務之實務發展－最高法院裁判之研究〉，《法令月刊》，61 卷 3

期，頁 44。 
68

 王澤鑑，前揭註 63，頁 43-44。 
69

 詹森林，前揭註 67，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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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使任一當事人有義務關照他方當事人之權利、法益與利益。」，是若當債

務人違反附隨義務之程度達到使債權人難以被期待繼續受契約之拘束者，債權人

得解除契約70。 

     

    如前所述，無論買賣契約有無約定出賣人須就何種凶宅之情事負有說明義務，

基於誠信原則，出賣人應就「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或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

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房屋專有部分係兇殺、自殺或意外死亡之發生地或死亡地

時」，負有說明義務，且此屬於附隨義務之一種71，而買受人若欲對出賣人主張

民法第 227 條不完全給付，須以出賣人具可歸責事由致不完全給付者為限，換言

之，若出賣人故意或過失違反凶宅之說明義務，造成瑕疵給付時，買受人方可主

張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之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72。 

    又關於出賣人違反凶宅說明義務時，買受人得否解除契約？本文基於保護買

受人之立場，若說明義務之違反已達足以影響契約目的之達成或難以期待買受人

繼續受契約之拘束，使買受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時，而買受人得主張解

除契約，至於該違反是否已達足以影響契約目的之達成或難以期待買受人繼續受

契約之拘束，使買受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應依個案情形認定之。 

 

第四節 小結 

    於契約締結前、履行過程中及契約終了後，為維護契約當事人一方之人身、

財產與契約締結之「合理利益」之目的，就其未請求或不知資訊，他方當事人應

負提供之義務，以確保債權人之權利及利益，不會因債務人之給付行為而受侵害，

此為「資訊保護義務」，又稱「附隨義務」；若係在契約成立前，雙方當事人為

                                                     
70

 黃立（2009），《德國新債法之研究》，頁 170-172，台北：元照。 
71

 詹森林，前揭註 67，頁 34。 
72

 若買受人認為因為住進凶宅而使其運勢不佳或身體狀況不好，而欲主張民法第 227 條第 2 項

之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則當其可證明其中之因果關係時，其自可主張之，惟該因果關係實屬難

以證明，亦不易使法院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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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締結契約而有所接觸、準備與磋商時，此時所生之說明義務，學說稱為「先契

約義務」。先契約說明義務發生之前提係因契約雙方當事人存有「資訊上之落差」，

且當事人為締結契約，而開始接觸、準備與磋商時，透過雙方當事人所建立之「信

賴惹起與信賴賦予」之關係，產生了類似契約之信賴關係，因此一方當事人在其

影響之領域內，即對他方當事人負有注意義務。 

    「凶宅」非法律名詞，且可能成立之態樣有許多種，故難以對其下定義，然

依臺灣地區一般社會大眾感情，契約標的物是否為凶宅係影響買賣契約成立之重

要因素，因此，凶宅交易之案件重點不在於如何定義「凶宅」，而係在於如何界

定出賣人說明義務之範圍。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與內政部民國 97 年之函釋認為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

義務為：於賣方產權期間，於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或

有求死行為致死之事實，但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民國

101 年所公告之建物現況確認書認為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為：於賣方產權期

間或是否知悉出賣人產權持有前，於建物之專有部分，曾發生兇殺、自殺或一氧

化碳中毒致死之情事。法院實務則多以契約之約定界定出賣人就凶宅之說明義務

之範圍。 

    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中有約定曾發生怎樣的非自然身故情事，出賣人須告知

買受人時，則出賣人自應依買賣契約之約定告知買受人。然某些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縱使未約定於買賣契約中，然就凶宅買賣之情形觀之，出賣人對買賣標的之

房屋較買受人了解，是出賣人與買受人間存有資訊上之落差，且在為了締結買賣

契約而有所接觸、準備與磋商時，出賣人與買受人間產生了類似契約之「信賴關

係」，出賣人即對買受人負有保護其人身、財產與契約締結之合理利益之說明義

務，出賣人仍應主動向買受人告知，以維買受人權益，因此本文認為於出賣人產

權持有期間內，或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房屋專有部分係兇

殺、自殺或意外死亡之發生地或死亡地時，出賣人即有說明義務，且無論此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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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否有被約定於雙方之買賣契約中，凡有此種情事之發生，出賣人即應基於先

契約之說明義務有主動告知買受人之義務。 

    若契約未就凶宅情形有所約定或僅約定到一部分的非自然身故，然該買賣標

的之房屋曾發生本文界定之凶宅說明義務範圍中之情形時，由於此時出賣人基於

先契約之說明義務負有主動告知買受人之義務，是若出賣人故意或過失違反凶宅

之說明義務時，有學說認為買受人得對出賣人違反先契約說明義務主張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締約上過失責任，但有學說認為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締約上過失責

任僅能適用於契約未成立時，因此，於違反凶宅之說明義務時，並不得適用民法

第 245 條之 1，惟縱不能主張民法第 245 條之 1，買受人仍得向出賣人主張民法

第 227 條之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甚至是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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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凶宅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第一節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瑕疵擔保責任係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就買賣標的之瑕疵，所負之法定責任73。

由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出於法律之規定，故為法定責任，但並非強行規定，故依據

民法第 366 條，契約當事人得以特約排除、限制或加重之，若當事人有特約時，

從其特約約定之內容，僅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其特約為無效74。且基於

買賣契約為有償契約及雙務契約，買受人係支付相當之對價，方取得契約標的，

因此，出賣人即須擔保買受人所取得之契約標的無瑕疵，故瑕疵擔保責任為無過

失責任，只要契約標的有瑕疵，縱使出賣人無任何過失，出賣人仍須負責75。 

    瑕疵擔保責任之理論基礎，通說認為係基於「維持有償契約之交易安全」76，

因為有償契約注重契約雙方當事人互為具有對價性之對待給付，即契約雙方當事

人於契約締結時，會就給付與對待給付間的對價性作權衡，就該對價關係形成一

個均衡點，而該均衡點會受到契約之標的有無瑕疵而有所不同，因此，法律為維

護有償契約之對價平衡，特別課予有償契約之債務人瑕疵擔保責任，以保護交易

安全和信用77。 

    出賣人雖然履行了交付買賣標的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

但買受人之所以願意支付一定之價金，乃係因該買賣標的物之價值及效用，若該

買賣標的物附有隱含之瑕疵或欠缺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買受人之合理期待可能

因此而失望78，因此，即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出現以保護買受人。「物之瑕疵

                                                     
73

 鄭玉波（1986），《民法債權各論（上冊）》，頁 29，台北：三民；劉春堂（2011），《民法債編

各論（上）》，頁 31，台北：三民；邱聰智（2002），《新訂債法各論（上）》，頁 91，台北：元照；

林誠二（2003），《民法債編各論（上）》，頁 105，台北：瑞興。 
74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29；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31；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05-106。 
75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29-30；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32；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06；邱

聰智，前揭註 73，頁 91-92。 
76

 黃茂榮（2002），《買賣法（增訂版）》，頁 392，台北：植根；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31；邱

聰智，前揭註 73，頁 96；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34；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08。 
77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31；黃茂榮，前揭註 76，頁 389-390；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34。 
78

 郭麗珍（1998），〈公法上之負擔、使用限制與瑕疵擔保責任〉，城仲模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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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責任」，係指出賣人對於買賣標的物本身之瑕疵或有所欠缺所負擔保之責任

79。 

    我國基於交易安全之保護，將瑕疵擔保責任規定於民法，民法第354條規定：

「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

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

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第一項）出賣人並應擔保

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第二項）」此乃買賣契約之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之規定，由本條之文義，可推導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有三種類型－價

值瑕疵擔保、效用瑕疵擔保和保證品質瑕疵擔保。 

    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物之出賣人

須擔保契約標的物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80。物之價值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

值之區分，此所指之價值為「交換價值」81，且交換價值乃係「客觀之交易價值」

82。 

    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中段規定：「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

瑕疵」，物之出賣人須擔保契約標的物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之瑕疵，此所指之效用為物之「使用價值」83。而效用瑕疵擔保可分為通常效用

瑕疵擔保與契約預定效用瑕疵擔保：所謂「通常效用」係指該買賣標的物依一般

交易觀念應有之效用84，申言之，即物之本身依其使用方式所應具備之效用85；

所謂「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係指該買賣標的物在一般交易觀念上不一定有此效用，

                                                                                                                                                      
員會（編），《憲法體制與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208，台北：三民；

張志僑（2004），《商品之瑕疵擔保責任與品質保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14。 
79

 史尚寬（1967），《債法各論（上冊）》，頁 23，台北：自版；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47；林誠

二，前揭註 73，頁 116。 
80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41。 
81

 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17；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48；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1。 
82

 王澤鑑（2002），〈物之瑕疵與不當得利〉，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冊）》，頁 112，台北：三民；史尚寬，前揭註 79，頁 24。 
83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42；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49；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17。 
84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42；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49；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1。 
85

 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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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特別以契約預定其有此效用86。 

    民法第 354 條第 2 項規定：「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

保證之品質」，此乃品質保證瑕疵擔保之規定，物之出賣人於有保證物之品質時，

須擔保契約標的物無欠缺所保證之品質87。所謂「品質」，係指構成或影響契約

標的物效用及價值之一切法律上及事實上關係88。保證則須以受拘束為目的，由

當事人於契約中以特約訂定之，構成契約之內容，成為給付之一部89，然現在多

數學說認為品質保證不以出賣人明示願意就欠缺保證之品質之瑕疵負擔保責任

為限，凡買受人依交易習慣要求出賣人保證契約標的物之品質，或出賣人對於契

約標的物宣示其具一定之品質者，均有保證品質瑕疵擔保之適用90。申言之，品

質保證瑕疵擔保不以明示為限，默示之品質保證亦有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之適

用。 

     

第二節 凶宅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如前所述，由於凶宅非一法律名詞，且成立之態樣有許多種可能，因此，難

以對凶宅下定義，也因此很難以一概括的名詞「凶宅」來論述是否為物之瑕疵，

故本文以下將整理實務上曾出現的有關凶宅案例類型，來看看這些案例類型法院

是否認定其為瑕疵？如果為瑕疵，又為何種瑕疵？並整理學說對於凶宅是否為物

之瑕疵之看法。 

 

第一項 實務見解 

    一、兇殺情事發生於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房屋內 

                                                     
86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42；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49；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1。 
87

 連世昌（2009），〈「凶宅」與民法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研究〉，《全國律師》，13 卷 10 期，頁

56；王澤鑑，前揭註 82，頁 112；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50；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2。 
88

 王澤鑑，前揭註 82，頁 112；史尚寬，前揭註 79，頁 24。 
89

 鄭玉波，前揭註 73，頁 57；史尚寬，前揭註 79，頁 25。 
90

 楊芳賢（2002），〈第一章 買賣〉，黃立（編），《民法債編各論（上）》，頁 70-73，台北：元照；

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50-51；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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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

情形，實務見解多肯認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7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上字第 40 號謂：「按就房屋交易市

場之通常交易觀念而言，屋內是否曾發生有人『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乃屬房屋

交易之重要資訊，若購買者知有上情，多因心生畏怖而無購買意願，並影響系爭

房地之交易價值甚鉅，應認係屬交易上之重大瑕疵。上訴人丁○○與上訴人甲○○

於 93 年 5 月 12 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距離 87 年 2 月間發生兇殺案僅 6 年餘，

不能認為發生時間久遠，縱使該屋曾數次易主，上訴人甲○○仍應依約及依法負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91，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

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進而影響

房屋之交易價值，因此認為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 

 

    二、兇殺情事發生於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房屋外之其他地方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以外

之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一）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408 號謂：「有非自然

身故情事之房屋即一般所稱之『凶宅』，此一因素，雖或未對此類房屋造成直接

『物理性』之損傷，就一般社會大眾言，仍屬於心理層面嫌惡之狀況，對居住於

其內之住戶言，除對居住品質會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上亦會造成相當大的負

面影響，與週遭環境相較，買賣價格有顯著低落情事，故依估價學理適合性原則

而言，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將對不動產之個別條件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經濟性之

                                                     
91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 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58 號、編號 2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680 號、編號 3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211 號、

編號 4 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513 號、編號 5 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

字第 512 號、編號 6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7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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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減損，進而影響其市場價格，應認屬物之瑕疵，......系爭建物曾遭訴外人呂

學聰縱火，致呂楊蘭妹、呂慧盈受傷送醫救治而不治死亡，業如前述，則系爭建

物內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之事件而為上開所稱之『凶宅』，應屬明確。雖上開非自

然死亡之事件，非於被告持有系爭建物之時間內，但系爭建物確屬凶宅，雖未對

此類房屋造成直接物理性之損傷，惟就一般社會大眾言，心理層面仍產生負面影

響，買賣價格、經濟價值，當因此而有減損，揆諸前開說明，已屬物之瑕疵。」，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以外之其

他地方之情形，有實務見解認為此仍然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進而影響房屋

之交易價值，因此認為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 

 

    （二）非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10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453 號謂：「足見羅介

人係因刀傷致胸腔內出血傷重，於送醫途中不治死亡，並非死於系爭房屋內，尚

與凶宅之要件不合。又系爭事故距兩造簽訂簽立買賣契約已相隔長達近 10 年之

久，對於系爭建物之住戶縱造成心理因素之影響，亦已隨時間經過而逐漸遺忘。

原告雖主張：伊住於系爭房屋後，生意不佳，伊連續四年過年期間生病，伊妻亦

惡夢連連等語，然生意不佳及身體不適之原因多端，原告既未能舉證係因系爭房

屋靈異不吉所致，自難憑此遽認系爭房屋為凶宅。系爭房屋既非凶宅，即無效用

或品質等物之瑕疵。」92，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但被害人死

於買賣標的之房屋以外之其他地方之情形，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被害人於送醫途中

不治死亡，並非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該房屋買賣標的之房屋因此並非凶宅，

法院進而認為此種情形即不屬於物之瑕疵。 

 

    三、兇殺情事發生於隔壁房屋 

                                                     
92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24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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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隔壁房屋，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但多認不屬於物之瑕疵。 

    （一）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12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2671 號謂：「買賣標

的之房屋若曾有凶殺或自殺致死事故而影響購買意願及購買價格，並因而造成該

等標的市場接受程度及交易價格之低落，固屬減少其價值之瑕疵，惟若買賣標的

物之房地所屬社區曾有兇殺或自殺致死事故而影響購買意願及購買價格，進而造

成該等標的之市場接受降低程度及交易價格貶落，仍應認屬減少其價值之瑕

疵。....查，劉文傑主張系爭房地因上開兇殺命案影響而造成價格較同類型房屋低

落一事，業據本院委請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進行鑑定，並經臺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就系爭房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現況、

最有效使用分析，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並就同類型凶

宅社區戶及正常社區戶進行比較，復就兇殺發生時間與交易時間為減損比率調整，

認系爭房地於 99 年 6 月 15 日視為正常條件下之價值為 17,172,000 元，因本案

瑕疵價值減損比率 10％，故扣除減損後估價金額為 15,454,800 元等事實，有鑑

定報告 1 份（下稱估價師公會鑑定報告，外放）可查。本院參諸估價師公會鑑定

報告參酌估價必要因素及同社區兇殺瑕疵發生時間與交易時間，並衡酌我國北部

房價自 92 年起漲迄今已翻倍有餘，一般民眾常需窮其多年積蓄始能購屋，是一

般民眾於購買房屋時，除盡量避免房屋本體瑕疵外，亦盡可能遠離鄰墳場、殯儀

館、火葬場、夜市、資源回收場、高架橋、鐵道、神壇、廟宇、加油站及凶宅等

等嫌惡設施，以免影響居住品質或交易價格與轉手可能性，認估價師公會鑑定報

告認系爭房屋因同社區有兇殺命案致交易價格較為低落，應屬可採。」，此種兇

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隔壁房屋，實務見解認為仍有可能會影響買受人購買買

賣標的之房屋之購買意願，進而影響該房屋之交易價值，故若有明確證據顯示因

同社區或隔壁房屋曾發生兇殺情事而致買賣標的之房屋價值低落，則此種兇殺情

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隔壁房屋情形屬於價值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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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1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中簡字第 1073 號謂：「建物

是否會因隔鄰為『凶宅』而亦隨之發生居住品質心生疑慮或會在心理層面造成相

當之負面影響，則屬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會因人、因時或因宗教信仰，

而有所差異，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而去除該不安之心理。是在

一般交易觀念上，尚難認凶宅隔鄰之其他建物，亦必因而導致物之價值、效用或

品質之不具備。」93，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隔壁房屋，亦有實務見解

認為此乃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尚難僅憑買賣標的之隔鄰曾發生兇殺之情

事，即認買賣標的之房屋具有物之瑕疵。 

 

    四、跳樓自殺之起跳地為房屋內 

    此種跳樓自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亦有認為屬於品質保證瑕疵。 

    （一）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19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149 號謂：「房屋

為不動產，並為一般人居住使用之場所，若房屋存有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時（即一

般俗稱之凶宅），此類情事在法律上雖無明確之定義，然就一般交易習慣之認知，

係指『曾發生凶殺或自殺事件之房屋』而言。而此一因素，雖未對房屋造成結構

性或安全性上效用之減損，但就我國國情及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多存有嫌惡畏懼

之心理，除對居住品質有所疑慮外，在心理層面上亦會造成相當程度之負面觀感

及影響，故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經驗法則上，均認此類房屋會影響當事人之購買

意願及價格，而造成該房屋在市場接受程度及交易價格上之低落結果，就房屋之

經濟價值而言，顯有減損之瑕疪，自應認屬上開條文所稱之物之瑕疵。」94，此

                                                     
93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4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竹簡字第 669 號。 
94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5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8434 號、編號 16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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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跳樓自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會影響買受人之

購買意願，進而影響房屋之交易價值，因此認為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 

 

    （二）品質保證瑕疵 

    例如：編號 17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上字第 830 號謂：「兩造於系爭契

約附表『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特別列入『是否曾經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如

凶殺案、自殺、他殺等）』欄位，經上訴人勾選『否』，可見兩造合意將系爭房屋

不曾發生包括自殺在內之非自然身故事件，納入系爭房屋應具備之重要品質之一

（即不得存在之缺點之一）。」95，實務見解有認為今雙方於買賣契約載明「無

非自然身故之發生」，即表示出賣人就該買賣標的之房屋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為

保證，因此今實際上有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該買賣標的之房屋即存有品質保證之

瑕疵。 

 

    五、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例如：頂樓或其

他樓層 

    此種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例如：

頂樓或其他樓層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不屬於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2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0 年度上易字第 401 號謂：「建築物是否

因為曾有人於此自殺而成為『凶宅』，僅屬於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因人、

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

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顯難認將導致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

自非謂物之瑕疵。故雖有人曾自系爭房屋所在同棟別樓層跳樓自殺過，系爭房屋

未必成為『凶宅』，且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難謂將導致房屋價值、效用、品質之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160 號、編號 17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上字第 830 號、

編號 18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927 號。 

95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20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58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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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損，自不得指為瑕疵。況該名自殺者亦非自系爭房屋中跳樓，無所謂影響居住

品質或減少價值可言。」96，此種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

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此乃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尚難

僅憑買賣標的之隔鄰或其他地方曾發生跳樓自殺之情事，即認買賣標的之房屋具

有物之瑕疵。 

 

    六、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房

屋內，行為人亦死於屋內 

    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買

賣標的之房屋內，行為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不屬於

物之瑕疵，有認為屬於品質保證瑕疵，但多認屬於價值瑕疵。 

    （一）非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49 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29 號謂：「系爭契約

於 88 年 1 月 5 日簽訂，與自縊行為發生時已逾 3 年，原告願以 2,350,000 元購入

系爭房地，顯無因上吊自縊情事之瑕疵，而有降價情事，縱系爭房地經本院 98 年

度司執字第 4234 號強制執行事件拍賣，98 年 8 月 4 日第一次拍賣期日底價仍有

2,134,000 元之譜，反足證明並不會先前有人在該建物自殺，在售價上受到影響...

且鑑價報告仍鑑估相當價位，核與原告主張凶宅致價格低落云云，殊不相符。」

97，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買

賣標的之房屋內，行為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若該房

屋之價值未因該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而低落，則難認此種情形為物之瑕疵。 

                                                     
96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21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211 號、編號 22 臺北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89 年度訴字第 4750 號、編號 24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62

號、編號 25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易字第 229 號。 

97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53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重訴字第 3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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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編號 47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重上字第 686 號謂：「本件系爭

買賣契約書所附系爭說明書項次八係規範：『賣方產權期間內是否曾於本建物專

有部分發生過凶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等語，而所謂『賣方產權期間內發生兇殺

或自殺致死』者，依文義解釋結果，乃指賣方所有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

之專有部有（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他人加工致死（如凶殺）或自行

加工致死（如自殺）之情事，如非賣方所有權持有期間或非他人加工或自行加工

致死，則非屬『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本件被上訴人何綺華雖於前揭系爭說

明書項次八所載之問題，為『否』之勾選，惟揆諸上開說明，被上訴人何綺華亦

僅係在持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期間，關於系爭不動產不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致死之

情事之瑕疵擔保責任爾。今系爭不動產於 14 年前所發生之住戶自縊身亡情事，

既非在被上訴人何綺華所負擔之瑕疵擔保責任期間內範圍內，則被上訴人何綺華

對上訴人即無任何應負擔之瑕疵擔保責任。」98，於此，法院僅說明該兇殺死亡

情事非發生於契約所約定之出賣人應負擔之瑕疵擔保責任期間內範圍內，故出賣

人無須就該兇殺死亡情事負瑕疵擔保責任，法院似認為買賣契約上所約定之期間

之外係民法第 366 條之「以特約免除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

故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任僅限於契約所約定之期間內，若在該約定之期間外，曾

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即非出賣人所應負責之瑕疵。 

 

    （二）品質保證瑕疵 

    例如：編號 28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上易字第 930 號謂：「系爭買賣契

約第 16 條第 1 項已約定：『賣方持有產權期間，主建物及附屬建物內確無非自然

身故之情事發生，賣方亦未知悉買賣標的曾有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又系爭買賣

                                                     
98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46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360 號、編號 52 臺中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1179 號、編號 60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873 號、

編號 64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609 號、編號 65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

第 11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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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所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 13 項『屋內是否曾經發生自殺、他殺或特異

死亡情狀之情事？』乙項，被上訴人所勾選者亦為『否」（見原審卷(一)第 11 頁），

是上開約款及構成契約一部分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亦足認被上訴人已於系

爭買賣契約中，就系爭房屋內『確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發生』之品質為擔保，如

不具備被上訴人保證之品質，被上訴人仍應負瑕疵擔保之責。」99，此種跳樓自

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

行為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今雙方於買賣契約載明

「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即表示出賣人就該買賣標的之房屋無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為保證，因此今實際上有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該買賣標的之房屋即存有品質保

證之瑕疵。 

 

    （三）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32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字第 233 號謂：「衡諸

一般常情，一般社會大眾對曾經發生非自然死亡之『凶宅』建物，大多存有嫌惡

畏懼之心理，對居住其內之住戶而言，除對居住品質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上

更有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因此，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具有此類非

自然身故情事之不動產，均會嚴重影響購買意願及購買價格，並因而造成該等標

的之市場接受程度及交易價格低落，故就房屋交易市場之通常交易觀念而言，屋

內是否曾發生有人『自殺致死』之情事，乃屬房屋交易之重要資訊，並影響系爭

房地之交易價值甚鉅，應認係屬交易上重大瑕疵 而屬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範圍。」100，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

                                                     
99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36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888 號、編號 42 新竹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50 號。 

100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27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18 號、編號 29 臺中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字第 514 號、編號 30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上字

第 142 號、編號 31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130 號、編號 33 臺中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346 號、編號 3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904 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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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行為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

為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進而影響房屋之交易價值，因此認為此種情形為價

值瑕疵。 

 

    七、行為人雖於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但死於房屋外或其他

地方 

    此種行為人雖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但死於

買賣標的之房屋外或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

不屬於物之瑕疵。 

    （一）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62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1666 號謂：「依一般不

動產買賣之交易慣例，係指『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之房屋，此一因素，

雖或未對此類房屋造成直接『物理性』之損傷，惟就一般社會大眾言，仍屬於心

理層面惡嫌惡狀況，對居住於其內之住戶言，除對居住品質會發生疑慮外，在心

                                                                                                                                                      

3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21 號、編號 36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888 號、編號 37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89 號、編號 38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易字第 131 號、編號 39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393

號、編號 40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150 號、編號 41 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196 號、編號 43 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27 號、編號 44 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字第 145 號、編號 51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2195 號、

編號 59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8 號、編號 62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

訴字第 1666 號、編號 63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2135 號、編號 69 臺中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2526 號、編號 7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643 號、編

號 71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2175 號、編號 72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

訴字第 1705 號、編號 73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509 號、編號 74 板橋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318 號、編號 75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543 號、編

號 76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1316 號、編號 77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378 號、編號 78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587 號、編號 79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16 號、編號 80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55 號、編號 81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消字第 7號、編號 82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消上字第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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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面上亦會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具

有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屋或不動產，均會嚴重影響購買意願及購買價格，並因此

亦造成該等標的之市場接受程度及價格之低落情事。同時具有非自然身故情事之

不動產，無論從心理層面或市場接受度而言，皆非一般適於居住之標的，且有明

顯異於週遭環境情形，即與週遭環境相較，買賣價格有顯著低落情事，故依估價

學理適合性原則而言，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將對不動產之個別條件產生負面影響，

造成經濟性之價值減損，進而影響其市場價格，應認屬物之瑕疵。惟房屋是否因

為曾有人於此『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而成為『凶宅』，不僅屬個人主觀

面及心理面之範疇，且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

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因此在判斷一房屋是否為『凶宅』，

應考量事件發生之經 過、事件經過時間長短等因素，並不以『發生兇殺或自殺

致死』之『人』應死於屋內外為必備要件之一。......本件系爭房屋內曾發生有人

在屋內服藥意圖自殺，經送醫急救無效後死亡之事件，確實就一般社會大眾言，

仍屬於心理層面惡嫌惡狀況，對居住於其內之住戶言，除對居位品質會發生疑慮

外，在心理層面止亦會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原告亦承認系爭房屋因發生此次

購屋糾紛，致使該屋內曾有人服藥自殺之事件已廣為周知，伊縱使收回系爭房屋

亦無法將該屋依當地房價水準再行賣出，應認系爭房屋確實具有物之瑕疵。」101，

此種行為人雖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但死於買賣

標的之房屋外或其他地方之情形，有實務見解認為此仍然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

願，進而影響房屋之交易價值，因此認為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 

 

    （二）非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5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92 號謂：「房屋是否

                                                     
101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57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訴字第 1160 號、編號 58 板

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1734 號、編號 61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雄簡字第

520 號、編號 86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13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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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曾有人於此自殺而成為「凶宅」，僅屬個人主觀及心理價值範疇，且因人、

因時、因宗教信仰之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

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尚難謂必將導致房屋價值、效用、品質之減

損，衡情仍應考量案發事故之情狀、案件經過時間之長短等因素，非謂曾發生自

殺致死事故之房屋，不論時間久遠，即概均認為係屬凶宅，指為物之瑕疵。......

鑑定結果以系爭房屋於 98 年 11 月 9 日之合理價格應為 4,939,783 元，且與一般

市價相當，合乎行情，有該公司 99 年 11 月 18 日巳○字第 14789 號函所附報告書

可憑，顯見系爭房屋縱曾發生訴外人辰○○在屋內上吊後於送醫途中死亡之事件，

然系爭房屋之交易價值並未因此發生大幅減損之情事，益證，系爭房屋並無減損

其價值之瑕疵。」102，此種行為人雖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

自殺情事，但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外或其他地方之情形，亦有實務見解認為此乃

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會因人而異，不得概認為物之瑕疵，且若買受人買

受之價格與該房屋因發生非自然身故情形之實際價值未相差太多，即難認此種情

形為物之瑕疵。 

    又例如：編號 85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字第 468 號謂：「依上訴人與

被上訴人王涵偉買賣契約所附建物現況確認書說明事項 6 記載『本建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等語，可見依當事

人之意思，系爭江南街房屋是否屬凶宅，係以該建物專有部分於賣方即被上訴人

王涵偉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以為認定，而縱證人馬

勝宏前開證述屬實，亦係於被上訴人王涵偉之前手馬勝宏持有產權期間發生事故，

而非上開契約約定於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兇殺或自殺事故，自難認構成契

約約定之瑕疵。再上訴人於 96 年 1 月 9 日以 765 萬元價金向被上訴人王涵偉購

                                                     
102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5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77 號、編號 56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44 號、編號 66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321

號、編號 67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易字第 8 號、編號 84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4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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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系爭江南街房屋，嗣於 98 年 7 月 30 日將該屋以該於前開價格之 880 萬元價金

出售予訴外人顏嘉慶，獲有 115 萬元之差價利益，自難證明系爭江南街房屋有因

前開事故減少其價值而具有瑕疵。」，於此，法院僅說明該自殺死亡情事非發生

於契約所約定之出賣人應負擔之瑕疵擔保責任期間內範圍內，故出賣人無須就該

自殺死亡情事負瑕疵擔保責任，法院似認為買賣契約上所約定之期間之外係民法

第 366 條之「以特約免除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故出賣人之

瑕疵擔保責任僅限於契約所約定之期間內，若在該約定之期間外，曾發生非自然

身故之情事，即非出賣人所應負責之瑕疵。 

 

    八、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非發生於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 

    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

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8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790 號謂：「該自殺事

件依原告主張係發生在伊所買受之同棟房屋不同樓層之區分所有部分，與系爭不

動產核屬各自獨立之不動產，亦屬另一獨立之交易標的，在一般通常交易觀念上，

甚難指稱原告所買受之系爭不動產即因此成為『凶宅』或受其影響，而導致系爭

不動產價值、效用、品質之減損，此亦為原告於起訴狀中對一般所謂之『凶宅』，

雖無法律上之定義，然依一般不動產買賣之交易慣例，係指『當發生凶殺或自殺

致死之情事之房屋』之觀點所予以認同（見本院卷第 5 頁）。否則，依原告此部

分主張之邏輯推演，除該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屋係屬凶宅外，其上下左右四

鄰之房屋甚或同一社區之房屋，均受該事件影響而均可被認定具備與凶宅同一之

瑕疵，顯非目前社會交易通念所能接受，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顯屬無據。況前揭

自殺事件既非發生在系爭房屋中，依社會交易通念，自無所謂影響原告居住品質

或減少價值可言。」103，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

                                                     
103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89 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47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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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依一般通常交易觀念，尚難

僅憑買賣標的之隔鄰或其他地方曾發生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之情事，即認買

賣標的之房屋具有物之瑕疵。 

 

    九、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房屋內 

    此種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為不屬於

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91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上字第 177 號謂：「本

件上訴人所舉訴外人馮○聖墜樓事件，既屬意外，即非屬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形，

參酌上述『凶宅』係因其在一般人之心理層面及實際交易市場上之接受程度均與

非凶宅之房屋有重大之區別，而得評價為具有物之瑕疵，基此原則判斷，本件系

爭房屋並非俗稱之『凶宅』，縱曾發生屋主不慎墜樓死亡之事實，然此項事實並

不構成系爭房屋具有『物理性』之損傷，至於就一般人之觀感而言，是否因而構

成心理層面之嫌惡狀態，尚難遽以為此推論，蓋此不僅屬個人主觀態度及心理層

面之範疇，且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

淡忘或宗教儀式以去除該不安之心理狀態，自難認系爭房屋為房屋交易市場中所

稱之『凶宅』，有構成物之瑕疵情事。」104，此種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買賣標的

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與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形尚有不同，不一定會影

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且此乃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會因人而異，因而認

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十、於房屋建造過程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 

    此種於房屋建造過程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

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104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90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1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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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96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726 號謂：「存有非自

然身故因素之房地，無論自心理層面或市場接受度而言，均屬一般社會大眾有心

理認知禁忌，而較無意願購買之房地，且其價格及周遭為具備該因素之房地相較，

亦有顯著低落情事，故依估價學理適合性原則而言，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將對不

動產之個別條件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經濟性之價值減損，進而影響市場價格，應

屬物之瑕疵。系爭房屋是否曾發生有人工安意外身亡之非自然身故情事，乃屬房

屋交易之重要資訊，並影響系爭房地之交易價值甚鉅，應認係屬交易上之重大瑕

疵，雖系爭房屋死亡地點並非在屋內，惟判斷房屋是否會造成經濟性之價值減損，

進而影響市場價格，並不以致死之人是否死於屋內為必備要件。」，此種於房屋

建造過程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仍然會影響買受人

之購買意願，進而影響該房屋之市場價值，因而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二）非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97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44 號謂：「房

屋於興建過程中，是否發生工安意外而成為買受人不願購買之標的，僅屬於個人

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

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顯難認將導

致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自非謂物之瑕疵。….本件核與一般房地產交

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在買賣標的之房屋內發生兇殺或自殺死亡事故，依我國社

會民情，因多會存有嫌惡畏懼心理，雖不致對於該房屋造成物理性損傷或房屋通

常效用之降低，但對居住其內之住戶，除會對居住品質心生疑慮，且會在心理層

面造成相當之負面影響。故就房屋交易市場之通常交易觀念，屋內是否曾發生有

人『自殺或兇殺致死』情事，因認屬房屋交易之重大資訊，且影響房屋交易價值

甚鉅，惟與標的物有重大瑕疵之情形尚屬有間，是縱系爭房屋興建過程中，曾發

生上揭工安事件，衡諸一般交易觀念，難謂該工安事件係屬非自然事故，而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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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系爭房屋價值、效用、品質減損之物之瑕疵情事。」105，此種於房屋建造過程

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與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形尚

有不同，不一定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且此乃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

會因人而異，因而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十一、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房屋內 

    此種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

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有認為屬於品質保

證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一）價值瑕疵 

    例如：編號 104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訴字第 435 號謂：「一般

所稱之『凶宅』即有非自然身故事件之房屋，所稱『凶宅』之定義，依目前房屋

仲介公司之規範，係指『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之房屋，對居住於其內

之住戶言，除對居住品質會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上亦會造成相當之負面影響，

因此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發生非自然身故事件之不動產，均會嚴重

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及願買之價格，並因此亦造成此種不動產之市場接受程度

及價格之低落，故無論從心理層面或市場接受度而言，俗稱之『凶宅』皆非一般

適於居住之標的，且有明顯異於週遭環境情形，即與週遭環境相較，買賣價格有

顯著低落情事，故依估價學理適合性原則而言，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將對不動產

之個別條件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經濟性之價值減損，進而影響其市場價格，故在

評價上如係屬『凶宅』之不動產，得認為屬物之瑕疵。本件被告之祖母林惠美曾

於 97 年 7 月 13 日因卡玫基颱風造成系爭房地淹水，不及逃生而溺斃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97 年度相字第

1143號相驗卷宗查核屬實，足認系爭房地於97年間確實有發生非自然死亡情形，

                                                     
105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95 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字第 15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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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造成一般社會大眾心理上之嫌惡感，而影響系爭房地之價值，則系爭房地顯

係所謂『凶宅』無訛。此種非物質上而係心理上之缺陷已足以減少系爭房地之價

值，應屬民法第 354 條所規定物之瑕疵甚明。」106，此種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

種意外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

實務見解有認為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進而影響該房屋之市場價值，因而認

為屬於價值瑕疵。 

 

    （二）品質保證瑕疵 

    例如：編號 101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字第 516 號謂：「經查，沈進財

代理黃欣慧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時，於該契約書附件『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之第 12 項『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是否曾經發生過兇殺或自殺

等非自然身故』乙欄，勾選『否』，業據上訴人提出該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為

證（見原審臺北地院卷 49 頁），自已擔保系爭房屋具有該保證之品質。。惟查，

系爭房屋之屋頂原有加蓋鐵皮屋，前於 95 年 9 月 28 日清晨 4 時許發生火災，致

屋內 3 人（按：乃系爭房屋當時屋主楊鴻銘之妻周怡萍、及子女楊梵暄、楊太榛

─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 95 年度相字第 1371 號相驗卷宗）死亡......上開鐵

皮屋雖無法辦理登記，但係供系爭房屋原所有權人使用，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

自屬其專有部分；且該鐵皮屋無法與系爭房屋分離而單獨處分，應屬系爭房屋之

附屬建物；徵諸台北縣政府消防局核發火災證明書內載火災發生地點即為系爭房

屋（見原審臺北地院卷 66 頁），益得明證。是系爭房屋確有『專有部分曾發生非

自然身故』之情形存在，此不因該鐵皮屋嗣後拆除而有不同。準此，系爭房屋即

不具備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此種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買

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今雙

方於買賣契約載明「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即表示出賣人就該買賣標的之房屋

                                                     
106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99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2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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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為保證，因此今實際上有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該買賣標的之

房屋即存有品質保證之瑕疵。 

 

    （三）非物之瑕疵 

    例如：編號 9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2 年度訴字第 1073 號謂：「系爭房地

曾發生原屋主子女因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事故，衡之一般社會常情，屋內有人

意外死亡之房屋，與因第三人之犯罪行為致被害人死亡其內之房屋之間，尚有不

同，前者要不屬『凶宅』之範圍，此觀內政部地政司所頒『房地產委託銷售契約

範本』附件中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第十一項所載『曾發生過兇殺或自殺致死案

件』之定義即明，且自主觀面言，是否「凶宅」，常因個人之心理、宗教信仰及

時間之經過等因素而受影響，並非一般人均認發生有人意外死亡之房屋即為『凶

宅』......原告對上開『凶宅』，為物之瑕疵，有何減少其價值或通常效用等情，均

未能舉證證明，空言主張，要難採信。況是否『凶宅』，社會認知上難以定義已

如上述，而系爭房地並不因曾發生有人意外死亡即對其經濟上之價值、功能上之

效用有所減損，房屋之品質亦不因此造成欠缺甚為顯然。」107，此種除了墜樓意

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

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與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形尚有不同，不一定會影響買受人

之購買意願，且此乃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會因人而異，因而認為不屬於

物之瑕疵。 

 

    十二、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非發生於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

方 

    此種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

於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107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06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2874 號、編號 111 板

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重訴字 168 號、編號 112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上字第 579 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例如：編號 103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073 號謂：「查本件交

易之系爭房屋既未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則系爭房屋

顯非一般所謂之凶宅，依房屋市場之通常觀念，即難謂有經濟性之價值減損，而

影響其市場價格等情。而從系爭房屋可看見之白雪大旅社之建築，雖曾遭火災而

有 7 人死亡，惟白雪大旅社既非系爭買賣契約之標的，系爭房屋既無發生兇殺或

自殺致死之情事，自非一般所謂之凶宅可論。」108，此種於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

種意外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

多認為買賣標的之房屋既無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該屋即非凶宅，而不會

影響該屋之市場價格，因而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綜合以上法院實務之見解，本文將各種凶宅情形法院是否認為屬於物之暇疵，

整理如下圖： 

 

 

 

類型 實務見解 

兇

殺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內 價值瑕疵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外 

價值瑕疵 

非物之瑕疵 

隔壁房屋 價值瑕疵 

                                                     
108

 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編號 102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352 號、編號 107 臺

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字第 3062 號、編號 10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814 號、編號 109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上字第 87 號、編號 114 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北

簡字第 27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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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之瑕疵 

跳

樓

自

殺 

起跳地為屋內 

價值瑕疵 

品質保證瑕疵 

起跳地非屋內 非物之瑕疵 

其

他

自

殺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內 

非物之瑕疵 

品質保證瑕疵 

價值瑕疵 

發生於屋內，死於屋外 

價值瑕疵 

非物之瑕疵 

其他地方 非物之瑕疵 

意

外

墜

樓 

發生地為屋內 非物之瑕疵 

發生地為基地 

價值瑕疵 

非物之瑕疵 

其

他

意

外 

發生於屋內，死於房屋內 

價值瑕疵 

品質保證瑕疵 

非物之瑕疵 

其他地方 非物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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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物之瑕疵與凶宅 

 

第二項 學說見解 

  一、品質保證瑕疵 

    有學說認為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規定，只要物之價值或效用有減少或滅失，

即為物之瑕疵，若將瑕疵所發生的影響作為區分物之瑕疵與權利瑕疵之判斷標準，

則所有瑕疵均屬於物之瑕疵，不只將使物之瑕疵與權利瑕疵難以區辯，甚至權利

瑕疵即無存在之必要，是以，不能只因瑕疵之存在會影響契約標的物之價值或效

用，即認為該瑕疵為物之瑕疵，而是應考慮瑕疵是否為「物本身瑕疵」109。 

    基於上開之學說，學者認為瑕疵之認定標準「在於瑕疵之定著點是否在於物

之本體，而不應以瑕疵所發生之影響為判斷標準」，即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所規

定之價值瑕疵與效用瑕疵之瑕疵僅能存在於「物本身」，而凶宅即該房屋之住居

功能一切正常，僅是個人主觀之想法及心理作用認為凶宅不吉利，凶宅本身並無

瑕疵，故非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之價值瑕疵或效用瑕疵110。 

    但房屋之買賣契約中多會載明「標的物並未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此

表示買賣標的物若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將會影響買受人之購買意願或價金

之決定，因此，此時依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解釋，應可認為出賣人已默示

擔保願意就「房屋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負責，該「房屋未發生過非自然身

故之情事」即為品質保證，因此，當系爭房屋有發生過非自然身故，出賣人即須

負品質保證瑕疵之擔保責任111。 

 

    二、契約預定價值瑕疵 

    此說認為民法第 354條第 1項與第 2項之瑕疵並未刻意以瑕疵是否存在於物

之本身為區分標準，凡是可影響物之價值或效用者均可構成物之瑕疵，而在個案

                                                     
109

 黃茂榮，前揭註 76，頁 334-335。 
110

 邱琦，前揭註 45，頁 24-25。 
111

 邱琦，前揭註 45，頁 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終判斷究竟為何種瑕疵應先從出賣人之主觀意思認定之，再從以「品質保證欠缺

之瑕疵，或契約預定之應有效用或價值欠缺之瑕疵，抑或通常效用或價值欠缺之

瑕疵」之順序認定之112。 

    今房屋之買賣契約中若載明「標的物並未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此說

認為若要將此解釋為出賣人有默示之品質保證或允諾擔保之意思，恐有疑慮，概

此涉及出賣人之主觀意思應審慎認定之，因此，此說認為若買受人無特別保護之

必要，該項載明應係指出賣人以契約約定其所出賣之房屋未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是以，若實際上該房屋曾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致該房屋價值減損，與

該契約約定不符，出賣人應負契約預定價值瑕疵擔保責任113。 

 

    三、契約預定效用瑕疵 

    此說認為影響物之交換價值之因素有太多，例如：房價會受到附近有無焚化

爐、地形是否為山坡地、樓下是否為餐飲業等等因素影響，因此，除非於雙方當

事人於買賣契約中有約定某些事項可能會影響標的物之交換價值，否則僅有「使

用價值」之減少或滅失方為民法第 354 條之瑕疵，以避免對買受人保護太過114。 

    而學者認為依目前之社會認知及不動產交易習慣，房屋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

為「當事人默示之契約預定效用」，即使房屋買賣契約中未載明「標的物並未發

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但房屋實際上有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時，出賣人仍

應負擔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之擔保責任115。 

 

    四、價值瑕疵 

    此說認為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情形時，該房屋之效用即使用價值並未減少，

減少的應為該房屋之客觀交易價值；另外，若買賣契約之當事人有於契約明白約

                                                     
112

 向明恩，前揭註 5，頁 103。 
113

 向明恩，前揭註 5，頁 104-105。 
114

 劉志賢（2013），〈凶宅的損害賠償問題探討〉，《全國律師》，17 卷 11 期，頁 57。 
115

 劉志賢，前揭註 114，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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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保證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時，則依當事人之主觀意思為判斷標準；若無於契

約明白約定或保證，因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於不動產之交易上，人們普

遍心生畏懼，致影響交易價值甚鉅，且我國「理性平均買受人」應可合理期待所

買賣之房屋未曾發生非自然身故，因此當買賣標的之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時，該房屋即具有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之瑕疵，出賣人應負價值瑕疵擔保責任

116。 

 

第三項 本文見解 

    本文以為，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並未造成房屋使用功能上之減損或滅失，

是以，難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房屋有通常效用之瑕疵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

就上述所列十二種常見的凶宅類型，亦未見實務有認為係通常效用之瑕疵或契約

預定效用之瑕疵，雖有學說認為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是契約預定效用瑕疵，其

乃係立基於物之瑕疵未保護交換價值，僅保護使用價值之立場，然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物之出賣人須擔保契約標的

物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物之價值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區分，通說認

為此所指之價值為「交換價值」，且交換價值乃係「客觀之交易價值」，因此，此

說認為物之瑕疵之規定未規範到交換價值之想法恐有疑慮，是以，其認為凶宅為

契約預定效用瑕疵，恐有不妥。 

    另外，有學者認為瑕疵之認定標準係「在於瑕疵之定著點是否在於物之本體，

而不應以瑕疵所發生之影響為判斷標準」，因此，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

價值瑕疵與效用瑕疵之瑕疵僅能存在於「物本身」，然最高法院 73 年台上 1173

號判例謂：「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

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

                                                     
116

 吳從周（2011），〈凶宅與物之瑕疵擔保〉，《月旦法學教室》，99 期，頁 14-15；吳從周（2011），

〈凶宅、物之瑕疵與侵權行為－以兩種法院判決案型之探討為中心〉，《月旦裁判時報》，12 期，

頁 110-112；許政賢（2014），〈凶宅、物之瑕疵與法律適用〉，《月旦法學教室》，138 期，頁 14；

李元矗（2011），《我國住宅瑕疵之法律問題－以凶宅為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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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

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其指出物之瑕疵「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

可知實務見解不認為民法第 354條第 1項之所規定價值瑕疵與效用瑕疵之瑕疵限

於存在於物本身，換言之，不論係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不具備者，致物有瑕

疵，該瑕疵均不以存在於物本身為限。通說則認為，「瑕疵」可分為廣義之瑕疵

與狹義之瑕疵，廣義之瑕疵，係指出賣人所交付之契約標的物有與契約約定或法

律之規定不相符者，即為瑕疵；狹義之瑕疵，則係指出賣人所交付之契約標的物

有影響物之品質之缺陷存在；狹義之瑕疵與廣義之瑕疵不同在於，狹義之瑕疵僅

限於與物之品質有關者，方為瑕疵，然凡可影響物之價值及效用之所有因素，皆

包含於所謂之「品質」內，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而就我國民法第 354 條之

文義觀之，其係採狹義之瑕疵概念117。是我國實務及通說似都認為民法第 354

條所指之「瑕疵」並不限於「物本身」。 

    再者，雙方當事人若於買賣契約中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該約定之性質

究為品質保證或契約預定之價值瑕疵擔保？契約預定效用瑕疵擔保與品質保證

瑕疵擔保均以當事人約定為要件，因此，契約預定效用瑕疵擔保與默示品質保證

瑕疵擔保有時會難以區分，但品質保證瑕疵對出賣人有較高之要求，即出賣人須

負民法第 360 條之損害賠償責任，而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之情形，買受人僅能依民

法第 359 條之規定請求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且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之契約預定

效用瑕疵依文義解釋有同條項但書「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規定之適用，

而同條第 2 項之品質保證瑕疵依文義解釋則無第 1 項但書之適用118。是以，就民

法之規定觀之，契約預定效用瑕疵與品質保證瑕疵是不同之規定，但如上所述，

有時這二種瑕疵會難以區分，因此，學者間有不同的意見或判斷標準： 

    一、應謹慎認定出賣人之意思 

                                                     
117

 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51-52；林誠二，前揭註 73，頁 116-117。 
118

 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2-113；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51；黃茂榮，前揭註 76，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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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有學說認為，當契約標的物有欠缺保證品質之瑕疵時，出賣人願意就該

瑕疵負擔保責任之意思表示，係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風險分配之適當標準，故不

得以完全以客觀狀況解釋出賣人保證之意思，尚需考量出賣人主觀之意思，而此

又涉及當事人意思表示之擬制，即應謹慎認定之，因此，德國法院於多數案例均

判決難認出賣人有品質保證之意思119。 

 

    二、應負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 

    由於上開學說過於謹慎認定出賣人之主觀意思，使得品質瑕疵擔保責任不易

成立，買受人僅能主張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不能請求損害賠償，對買受人之保

護不周，因此，此說認為即使契約預定效用與品質保證會難以區分，但基於保護

買受人之立場，應將此解為出賣人須負較嚴格之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為妥適

120。 

 

    三、視個案中之買受人是否有特別保護之必要 

    德國有學者認為，若係出賣人基於其專業性之地位所為之表示、契約訂定時

當事人對物之使用目有特別之強調之意思、依交易習慣或商業慣例等情形，買受

人有特別保護之必要，似可於此種個案中認為出賣人有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之

意思121。 

 

    四、應廢除契約預定效用瑕疵 

    此說認為雖然契約預定效用瑕疵與品質保證之瑕疵之法律效果不相同，但二

者均是以當事人約定為要件，且適用上難以區分，故二者實無併存之必要，而品

                                                     
119

 Esser/Weyers, 40f. bei Fn. 40. ，轉引自楊芳賢，前揭註 90，頁 68-69。 
120

 楊芳賢，前揭註 90，頁 73；劉春堂，前揭註 73，頁 51。 
121

 Walter, a.a.O., § 5 II 3, S. 161；Wendel, Entwicklung, Kodiflkation und Rechtspraxis der 

Sachmängelgewährleistung i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insbesondere beim Gattungskauf, 1194, S. 

105.；BGH NJW 2000, 2018. ，轉引自向明恩，前揭註 5，頁 10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8 

質保證瑕疵之類型得包括契約預定用瑕疵，故可將契約預定效用瑕疵刪除，適用

品質瑕疵擔保責任即可122。 

 

    品質保證與契約預定之價值瑕疵擔保均係以當事人之約定為要件，其主要區

別乃係在於出賣人是否有保證之意思，由於出賣人是否有保證之意思涉及當事人

意思表示之擬制，應謹慎認定之，但若謹慎認定出賣人之主觀意思，將使得品質

瑕疵擔保責任不易成立，買受人僅能主張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不能請求損害賠

償，對買受人之保護不周，故基於對買受人之保護，本文以為系爭關於無非自然

身故發生之約定應解為「品質保證」；此外，若契約有約定「賣方產權持有期間」

是否曾發生非自然身故，則該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應為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期間

之約定，即為民法第 366 條「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

義務者」，因此如果非自然身故非發生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出賣人即不須負品

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且若買賣契約未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或該房屋曾發生

之非自然身故情事未被約定於契約中，出賣人亦無須負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

惟此並不表示出賣人即無庸負瑕疵擔保責任，蓋於通常情形若房屋曾發生非自然

身故多多少少會影響該房屋之售價，也因此出賣人才會隱瞞該情事之發生，是以，

依照民法第 358 條第 2 項「前項情形，如買受人不即依相當方法證明其瑕疵之存

在者，推定於受領時為無瑕疵」之法理，若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非自然身故之

發生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仍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且不限該非自然身故

之發生出賣人是否知情或是否發生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為法定無過失責任。 

    因此，今雙方於買賣契約中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本文以為該約定

應為品質保證，而品質保證之範圍參考前開內政部之函釋、建物現況確認書，本

文以為應限於房屋之專有部分，蓋出賣人乃係出賣該房屋，非隔壁房屋，為何出

                                                     
122

 許志勇（1992），《物之瑕疵擔保之研究－以一九八 O 年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契約公約為主》，

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5；邱聰智，前揭註 73，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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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人要為隔壁房屋之狀況負責呢？且縱使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係發生於公共空間，

然買受人未來的主要生活起居係於房屋之專有部分內，若認出賣人須為公共空間

曾發生之非自然身故負責恐過於嚴苛。若買受人會在意房屋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

地方是否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則其自可於買賣契約明定之。 

    再者，所謂「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本文以為係房屋之專有部分未曾係非

自然身故之「發生地」或「死亡地」，蓋跳樓自殺之發生地若為房屋之專有部分，

死亡地通常不可能係於該房屋之專有部分，然實務上仍多認此種情形物之瑕疵，

既然如此，為何以其他方式自殺或遭兇殺，卻要求該人必須死於房屋之專有部分

呢？次按，所謂「非自然身故」，就字面上乃係指自然身故以外之身故情形，而

意外死亡並不是自然身故，故其當然為非自然身故之一種。 

    因此就前述實務常見之十二種凶宅類型，本文以下將分別以本文見解檢討

之： 

    一、兇殺情事發生於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房屋內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

情形，如前所述，實務見解多認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

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則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

未約定此，而當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

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二、兇殺情事發生於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房屋外之其他地方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以外

之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則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

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未約定此，而當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

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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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兇殺情事發生於隔壁房屋 

    此種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隔壁房屋，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但多認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

然此種情形因非發生於專有部分故非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之範圍，

因此出賣人不負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但若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

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四、跳樓自殺之起跳地為房屋內 

    此種跳樓自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亦有認為屬於品質保證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

生，則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未約定此，而當買受人得

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五、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例如：頂樓或其

他樓層 

    此種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例如：

頂樓或其他樓層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

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然此種情形因非發生於專有部分故非出賣人應負

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之範圍，因此出賣人不負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但若買受

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

任。 

 

    六、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房

屋內，行為人亦死於屋內 

    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買

賣標的之房屋內，行為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不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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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瑕疵，有認為屬於品質保證瑕疵，但多認屬於價值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

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則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若買

賣契約未約定此，而當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

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七、行為人雖於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但死於房屋外或其他

地方 

    此種行為人雖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但死於

買賣標的之房屋外或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

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則出賣

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未約定此，而當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

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八、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非發生於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 

    此種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

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

非自然事故」之發生，然此種情形因非發生於專有部分故非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

證之擔保責任之範圍，因此出賣人不負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但若買受人得舉證

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九、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房屋內 

    此種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為不屬於

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則出賣人應負

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未約定此，而當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

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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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於房屋建造過程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 

    此種於房屋建造過程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

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

事故」之發生，然此種情形因非發生於專有部分故非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

保責任之範圍，因此出賣人不負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但若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

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 

 

    十一、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房屋內 

    此種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

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有認為屬於品質保

證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約定「無非自然事故」

之發生，則出賣人應負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未約定此，而當買受

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

任。 

 

    十二、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非發生於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

方 

    此種於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

生於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已

約定「無非自然事故」之發生，然此種情形因非發生於專有部分故非出賣人應負

擔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之範圍，因此出賣人不負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但若買受

人得舉證該房屋因此種情形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即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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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 

    今若出賣人所出售的房屋在買賣契約成立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而成為物之

瑕疵時，出賣人除了須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買受人得否主張不完全給付呢？

實務和學說有不同之見解。 

 

第一項 實務見解 

    一、否定說 

    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度第七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要旨謂：「出賣人就其交

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

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

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此決議認為僅有契約成立後之瑕疵，出賣人方

有可能同時負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至於契約成

立前之瑕疵，出賣人似無庸負擔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93 年度台上字第 695 號亦謂：「按物之出賣人就買賣標的

之給付有瑕疵，致買受人之履行利益未能獲得滿足，而無加害給付（即因給付有

瑕疵或不完全，致買受人之固有利益受有損害）之情形，由於民法第三百五十四

條以下已就出賣人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特別規定，原則上自應優先於民法第

二百二十七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一般規定而為適用。倘該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

發生，且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始例外承認出賣人應同時負不完全給付

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此判決認為契約成立前之瑕疵，出賣人無須負擔不完

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僅有契約成立後之瑕疵，出賣人方例外地同時負擔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二、肯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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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台上字第 1112 號謂：「出賣人依民法第三百五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自負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

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

用之瑕疵。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

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

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查本件上訴人出賣與被上訴人之土地，登記之地目為建築用地，其中系爭土地已

屬上訴人興建南京新村國宅之法定空地，不得再重複作為其他建築基地使用，自

屬物之瑕疵，且屬無法補正之瑕疵，既為原審所認定。則該瑕疵係發生於兩造締

約前，上訴人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於被上訴人，仍以建地出售於被上訴

人，其所為給付之內容即不符合債務本旨。原審本此見解，認上訴人應負不完全

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此判決認為於買

賣契約成立前已發生之瑕疵，而出賣人又可歸責時，出賣人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

債務不履行責任。 

 

第二項 學說見解 

    一、否定說   

    學者認為給付係以特定物為標的者，應以契約成立時之現狀交付，即使該特

定物於契約成立時，即有瑕疵存在，若以現狀交付之，仍然屬於依債務本旨而為

給付，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至於特定物所存之瑕疵則係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問

題；且瑕疵擔保責任係保護善意之買受人對於買賣標的物之信賴，以期有償交易

之安全為目的，故不論瑕疵之存在，是否因出賣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均因負責；

債務不履行責任則係為使債權人獲得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而未能獲得之利益為

目的，故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為要件，二者立法意旨不同，因此，學者

認為「不完全給付之瑕疵，既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者為限，則其瑕疵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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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債之關係成立後發生者始足當之。於債之關係成立時，原已存在之瑕疵，祇

發生瑕疵擔保問題。」123
 

 

    二、肯定說 

    學者認為關於物之瑕疵之存在或發生，出賣人既具可歸責之事由，則即不應

其存在或發生時間之不同而異其責任，且為加強保護買受人之利益，出賣人於訂

立契約時，因故意或過失而不告知物之瑕疵，出賣人除了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

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124。 

    亦有學者認為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因可歸責之事由，而未依債之本旨給付，

則出賣人如因故意或過失而交付有瑕疵之標的物，即屬於未依債之本旨給付，而

成立不完全給付，至於該瑕疵係發生於買賣契約訂立前或後並非重點，且關於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有擔保說與履行說之分：履行說認為出賣人有交付無瑕疵物之義

務，因此當特定物之出賣人交付有瑕疵之物時，即為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擔保說

雖認為出賣人僅負以現狀交付之義務，但此只表示出賣人交付之標的物有瑕疵時，

買受人僅能依瑕疵擔保規定而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請求賠償、而不得請求交付

他物或修補瑕疵，並不表示以有瑕疵現狀之標的物交付屬於依債務本旨所為之給

付，因此，學者亦認為不論瑕疵係發生於買賣契約成立前或後，凡買賣標的物有

物之瑕疵者，出賣人因故意或過失交付該標的物於買受人者，出賣人即應負不完

全給付責任125。 

 

第三項 本文見解 

                                                     
123

 孫森焱，前揭註 60，頁 567，571，578-580。 
124

 王澤鑑（2002），〈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不完全給付與同時履行抗辯〉，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六冊）》，頁 132-134，台北：三民。 
125

 詹森林（2010），〈民事法〉，《臺大法學論叢》，39 卷第 2 期，頁 75-77；詹森林（2010），〈不

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之實務發展：從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度第七次到九十六年度第八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臺大法學論叢》，39 卷第 3 期，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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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若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房屋發生非自然身故而成為瑕疵，實務和學說見解

都認為買受人可對出賣人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但交易上常見的情況是於買賣契約成立前，房屋已發生非自然身故，且該非

自然身故又成為物之瑕疵，而出賣人故意或過失不告知並給付該有瑕疵之房屋時，

此時買受人固可對出賣人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無疑，但買受人可否對出賣人主

張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實務和學說均有肯否二說。本文以為應以肯定

說為妥，蓋出賣人既故意或過失不告知房屋之瑕疵，即不應該因該瑕疵存在或發

生時間之不同而異出賣人之責任，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

行責任之規範目的既然不同，則基於保護買受人之立場，應使買受人可視其狀況，

選擇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方為妥適。 

 

第四節 小結 

    通說認為基於維護買賣契約之對價平衡，民法第 354 條特別課予買賣契約之

債務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保護交易安全和信用，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法定

無過失責任，縱出賣人無過失，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而民法第 354 條所規定之物之瑕疵擔保之類型可分為價值瑕疵擔保、效用瑕

疵擔保與品質保證瑕疵擔保，效用瑕疵擔保又可分為通常效用瑕疵擔保與契約預

定瑕疵擔保。通說與實務見解認為，凡可影響物之價值或效用之一切因素，均有

可能成為物之瑕疵。價值瑕疵擔保，所指之「價值」為客觀交易價值；效用瑕疵

擔保，所指之「效用」則為使用價值；而契約預定效用瑕疵與品質保證瑕疵均係

由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所約定，故有時於適用上會難以區分，因此，有學說認為

當二者適用上有模糊不清時，基於對買受人之保護，應以效力較強之品質保證瑕

疵擔保責任為妥，或於特定個案中，買受人較出賣人為弱勢時，亦應以品質保證

瑕疵擔保責任之適用為優先，但品質保證又涉及出賣人意思表示之擬制，因此亦

有學說認為宜審慎為之，否則將會過度侵害出賣人之意思自主，惟若謹慎判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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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人有無品質保證之意思又會使得品質保證難以成立，遂有學說表示應廢除契約

預定效用瑕疵，以解決契約預定效用瑕疵與品質保證瑕疵適用上之困難。 

    關於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房屋是否為民法第 354 條之物之瑕疵，實務認為： 

    一、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

情形，實務見解多肯認此種情形為價值瑕疵。 

    二、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但被害人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以外

之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三、兇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隔壁房屋，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但多認不屬於物之瑕疵。 

    四、跳樓自殺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

亦有認為屬於品質保證瑕疵。 

    五、跳樓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其他地方，例如：

頂樓或其他樓層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不屬於物之瑕疵。 

    六、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例如：燒炭自殺、服藥自殺等發生於買

賣標的之房屋內，行為人亦死於買賣標的之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不屬於

物之瑕疵，有認為屬於品質保證瑕疵，但多認屬於價值瑕疵。 

    七、行為人雖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為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但死於

買賣標的之房屋外或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

不屬於物之瑕疵。 

    八、跳樓自殺外的其他種自殺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生於

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九、意外墜樓之發生地為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為不屬於

物之瑕疵。   

    十、於房屋建造過程中，曾於基地發生墜樓意外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

於價值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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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被害人亦

死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屬於價值瑕疵，有認為屬於品質

保證瑕疵，亦有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十二、除了墜樓意外之其他種意外情事非發生於買賣標的之房屋內，而係發

生於其他地方之情形，實務見解多認為不屬於物之瑕疵。 

 

    學說則認為房屋之買賣契約中約定「標的物並未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可認為出賣人已默示擔保願意就「房屋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負責，該「房

屋未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之約定即為品質保證，因此，當系爭房屋有發生

過非自然身故，出賣人即須負品質保證之擔保責任；亦有學說認為房屋之買賣契

約中若載明「標的物並未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若要將此解釋為出賣人有

默示之品質保證或允諾擔保之意思，恐有疑慮，該此涉及出賣人之主觀意思應審

慎認定之，因此，此說認為若買受人無特別保護之必要，該項載明應係指出賣人

以契約約定其所出賣之房屋未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是以，若實際上該房屋曾

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致該房屋價值減損，與該契約約定不符，出賣人即應

負契約預定價值瑕疵擔保責任；而有學者認為即使房屋買賣契約中未載明「標的

物並未發生過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但房屋實際上有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時，

出賣人仍應負擔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之擔保責任；然有學者則認為若買賣契約之當

事人有於契約明白約定或保證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時，則依當事人之主觀意思為

判斷標準；若無於契約明白約定或保證，因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於不動

產之交易上，人們普遍心生畏懼，致影響交易價值甚鉅，且我國「理性平均買受

人」應可合理期待所買賣之房屋未曾發生非自然身故，因此當買賣標的之房屋曾

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時，該房屋即具有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之瑕疵，出賣人應

負價值瑕疵擔保責任。 

    今雙方於買賣契約中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由於品質保證與契約預

定之價值瑕疵擔保均係以當事人之約定為要件，其主要區別乃係在於出賣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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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證之意思，由於出賣人是否有保證之意思涉及當事人意思表示之擬制，應謹

慎認定之，但若謹慎認定出賣人之主觀意思，將使得品質瑕疵擔保責任不易成立，

買受人僅能主張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不能請求損害賠償，對買受人之保護不周，

故基於對買受人之保護，本文以為系爭關於無非自然身故發生之約定應解為「品

質保證」，且若買賣契約未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或該房屋曾發生之非自然身

故情事未被約定於契約中，出賣人亦無須負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任，惟當買受人

得舉證該房屋因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仍應負擔價值瑕疵之擔

保責任。 

    若房屋之瑕疵發生於買賣契約訂定後，實務和學說均肯認出賣人除了應負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外，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惟若房屋之瑕疵發生

於買賣契約訂定前，出賣人除了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是否應負不完全給付

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肯否二說均有實務和學說之支持，本文以為基於保護買受人

之立場，應使買受人可視其狀況，選擇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

務不履行責任方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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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凶宅與意思表示 

第一節 詐欺等 

    基於私法自治與當事人意思自主，法律應保護表意人於其意思形成與意思決

定時不會受到不當的干擾126，因此，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因被詐欺或被

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

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

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所謂「詐欺」乃係行為人故意將不真實的事實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

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並因此而為意思表示127。又最高法院民國 33 年上

字第 884 號判例謂：「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所謂詐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

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在法律上、契紙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

義務者外，其緘默並無違法性，即與本條項之所謂詐欺不合。」，是以，詐欺行

為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若在法律上、契約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

告知之義務者，其單純之緘默仍會成立詐欺行為。 

    若出賣人明知有凶宅之情形發生，卻仍故意欺騙買受人無該情形發生，或不

告知買受人而選擇保持緘默時，此時出賣人等同干擾買受人之意思表示形成，故

買受人此時得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定，主張撤銷其就該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然最高法院民國 44 年上字第 75 號判例謂：「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

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

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是以，買受人若欲撤銷其被詐欺

                                                     
126

 王澤鑑（2009），《民法總則（增訂版）》，頁 416，台北：三民。 
127

 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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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之意思表示，須就出賣人詐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法院就凶宅之詐欺部分

之判決，亦多著重於買受人能否舉證出賣人有詐欺之事實之討論128。 

    另外，當出賣人明知有凶宅之情形發生，卻仍故意欺騙買受人無該情形發生，

或不告知買受人而選擇保持緘默時，買受人除了得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定，主張

撤銷其就該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外，由於通說認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除了

保護權利外，亦包括利益，所謂「利益」，兼指純粹財產上利益及精神自由等非

財產利益129，是今當出賣人明知有凶宅之情形發生，卻仍故意欺騙買受人無該情

形發生，或不告知買受人而選擇保持緘默時，無疑是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

害買受人財產上之利益130，是買受人亦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主張出賣

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出賣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民

法第 360 條又規定：「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

亦同。」，而凶宅於某些情形係會成為物之瑕疵（詳如第四章所述），故今當出

賣人故意不告知凶宅之情事或欺騙買受人無該情形發生，而該凶宅之情事又係物

之瑕疵時，買受人亦得主張民法第 360 條後段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節 凶宅與意思表示錯誤 

第一項 意思表示錯誤 

    錯誤乃係表意人為意思表示時，因認識不正確或欠缺認識，導致內心的效果

意思與外部的表示行為不一致，申言之，錯誤為表意人之表示與其意思偶然的不

一致131。若使錯誤的意思表示可以發生效力，不僅和當事人原有之預期不相同，

                                                     
128 例如：編號 8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消字第 7 號、編號 24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562 號、編號 50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261 號。 
129

 王澤鑑（2010），《侵權行為法》，頁 345-346，台北：三民。 
130

 買受人若知道買賣標的是凶宅，也許就不願購買，或不願花那麼多錢購買，是買受人所受之

損害為純粹財產上利益。 
131

 鄭玉波（2005），《民法總則》，頁 268，台北：三民；施啟揚（2007），《民法總則》，頁 297，

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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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不符，故基於維護意思表示之純正性與雙方當事人之利

益，法律特別規定表意人於具備一定之要件時，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但為

保護相對人之利益，表意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彌補相對人因信賴表示之外觀而

受之損害132。 

    民法第 88 條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

自己之過失者為限。（第一項）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

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第二項）」民法第 89 條又規定：「意思表示，

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不實者，得比照前條之規定撤銷之。」由此兩條規定，

可將意思表示錯誤之態樣分成五種：動機錯誤、內容錯誤、表示行為錯誤、當事

人資格或物之性質錯誤與傳達錯誤。 

 

第二項 物之性質錯誤 

    民法第 88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

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是當事人資格或物之性質錯誤乃屬動機

錯誤，原則上表意人不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若該當事人資格或物之性質於交易

上認為重要時，基於表意人利益之保護，例外將其視為意思表示內容錯誤，表意

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133。 

    「當事人資格」係指性別、職業、健康狀態、刑罰前科或支付能力等特徵134；

「物之性質」則係指足以影響物之使用及價值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例如：物之效

用、來歷、新舊、顏色等特徵，但物之市場價值並不屬於物之性質，蓋物之市場

價值乃係依市場供需，由當事人自由決定，表意人願以該價格購買，乃係自我利

益之評估與考量，基於交易安全之維護，表意人須自行承擔該風險135。 

                                                     
132

 黃立（2005），《民法總則》，頁 285，台北：元照；施啟揚，前揭註 131，頁 297。 
133

 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3。 
134

 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4。 
135

 蔡晶瑩（2010），〈物之性質錯誤／最高院九八台上一四六九〉，《台灣法學雜誌》，153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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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價值錯誤與「價值形成因素」之錯估並不相同，價值形成因素之錯估乃係

物之性質錯誤，例如：甲以一百萬購買一個清朝時的花瓶，但其實該花瓶為一個

贗品，甲誤認該花瓶為清朝時的古董，係物之性質錯誤，換言之，構成價格之種

種因素方為性質，而價格並非性質，價格係性質之結果136。 

    另外基於交易安全之保護，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表意人就當事人

資格或物之性質之錯誤，並非全都得撤銷該意思表示，尚需「交易上認為重要者」

方得撤銷該意思表示，所謂「交易上認為重要者」係一種具體客觀標準，考量個

案中情況，在具體法律行為中，有交易上典型特點並具決定或影響物之評價者，

例如：由於甲的車庫較一般車庫小，所以甲向乙購車時，表明汽車須能停入其車

庫中，乙向甲說明該車應無問題，甲乙遂成立買賣契約，結果該車無法停入甲之

車庫，此即為交易上重要之物之性質錯誤，甲得撤銷該意思表示137。 

 

第三項 凶宅為物之性質錯誤 

    凶宅之買受人就其買進該房屋之客觀意義並無誤認，亦無誤為表示其所意欲

者，故非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之內容錯誤或表示行為錯誤。實務見解就買受凶宅

是否為意思表示錯誤之看法不多，但有實務見解認為買受人於意思表示形成之過

程中，對於該房屋是否為凶宅認識錯誤，誤以為該房屋無發生非自然身故，而決

定買下該房屋，此乃「動機錯誤」，而動機錯誤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若

該物之性質於交易上認為重要者，該動機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買受人

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是否屬於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實務

見解有認為房屋曾發生上吊自殺逾一週始被發現之情事，足為交易上的重要事項

138；另有實務認為房屋曾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之情事，會因個人之心理、

                                                                                                                                                      
190；邱聰智（2011），《民法總則（下）》，頁 98，台北：三民；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4；

黃立，前揭註 132，頁 288。 
136

 黃立，前揭註 132，頁 288-289；楊芳賢，前揭註 90，頁 111；蔡晶瑩，前揭註 135，頁 190。 
137

 黃立，前揭註 132，頁 290。 
138

 例如：編號 81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消字第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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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及時間之經過等因素而受影響，在交易上難認為具有重要性139。 

    學說則基於前述之物之價格非屬物之性質之立場，認為價格乃係依市場供需，

由當事人自由決定，若容許表意人得因價格撤銷其意思表示，將影響市場交易安

全，故買賣標的物之交易價值，雖因曾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而減損，但此乃價格，

非物之性質，因此認為買受人誤以為系爭房屋並非凶宅而買受，乃係動機錯誤，

且不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擬制為意思表示內容錯誤，故表意人不得撤

銷其意思表示140。 

    本文以為買受人誤以為系爭房屋未發生非自然身故，而買受系爭房屋，乃係

動機錯誤，然並非不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意旨撤銷其意思表示，誠如學說

所主張，價格非物之性質，其乃係由交易市場中雙方當事人決定，不得將風險轉

嫁於某一方，然買受人誤以為系爭房屋未發生非自然身故，而買受系爭房屋，此

並非單純之對於房屋價格之錯誤，此乃「價值形成因素」之錯誤，即買受人認為

系爭房屋無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因此決定以該價格買受，若該房屋實際上曾

發生非自然身故，買受人可能不願購買，或不願以該價格買入，該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乃係構成價值之因素，買受人因誤認該因素而為決定，故此仍為物之性質錯

誤，且雙方當事人若已於契約約定不得有非自然身故，或自殺或兇殺致死之情事

等，即表示該契約約定之非自然身故情事乃係「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因此，應

允凶宅之買受人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 

    縱使買賣契約未就有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有所約定，然內政部之函釋認為於

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或有求死行為致死之事實時，出

賣人須告知買受人；建物現況確認書則認為建物之專有部分，曾發生兇殺、自殺

或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之情事時，出賣人須告知買受人，此代表於建物之專有部分

曾發生兇殺、自殺及意外死亡之事實係重要的，出賣人方要告知買受人；又整理

實務上曾出現的案例，若跳樓自殺發生於屋內，及兇殺或除了跳樓以外之自殺情

                                                     
139 例如：編號 98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2 年度訴字第 1073 號。 
140

 邱琦，前揭註 45，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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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生於屋內並死於屋內，實務見解多認此些情形屬於凶宅或物之瑕疵，由此可

知今房屋內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或跳樓自殺之事實係重要的；至於意外死亡及兇

殺或除了跳樓以外之自殺情事發生於屋內但死於屋外之情形，僅有少部分實務見

解認為屬於凶宅或物之瑕疵，然本文以為跳樓自殺之發生地若為房屋之專有部分，

死亡地通常不可能係於該房屋之專有部分，實務見解仍多認此種情形為凶宅或物

之瑕疵，既然如此，為何以其他方式自殺或遭兇殺，卻要求該人必須死於房屋之

專有部分呢？又所謂「非自然身故」，就字面上乃係指自然身故以外之身故情形，

而意外死亡並不是自然身故，故其當然為非自然身故之一種，而房屋是否發生非

自然身故又係一般人所在意的，建物現況確認書亦將意外死亡中之一種類型－一

氧化碳中毒致死列為出賣人須告知買受人之事項之一，更可證明意外死亡係為大

眾所在意。因此，本文以為於下列情形，應認屬「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因此，

若買受人誤以為無該等情事之發生而買受時，應允買受人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

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 

    一、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發生地。 

    二、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死亡地。 

    三、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發生地。 

    四、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死亡地。 

    五、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亡之發生地。 

    六、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亡之死亡地。 

 

    另外，若今出賣人並不知買賣標的之房屋曾發生非自然身故，而買受人亦認

為買賣標的之房屋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而買受時，此時即為「雙方動機錯誤」，

而德國民法第 313 條第 2 項規定：「若為契約基礎之基本想法事後確認非屬正確

者，視同情事之變更。141」，是於雙方動機錯誤時，德國民法認為應依情事變更

                                                     
141

 德國民法第 313 條第 2 項原文為: ”Einer Veränderung der Umstände steht es gleich, wenn 

wesentliche Vorstellungen, die zur Grundlage des Vertrags geworden sind, sich als fal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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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處理，我國學說則有認為應依誠實信用原則，調整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法律關

係142。 

 

第四項 物之性質錯誤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民法第 354 條規定：「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

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

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第

一項）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第二項）」，

又第 359 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

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

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此乃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民法第 88 條規

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

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

（第一項）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

表示內容之錯誤。（第二項）」，此則為意思表示錯誤之規定。 

    物之瑕疵與交易上認為重要之物之性質有時會相重疊，如前所述，買受人於

買到凶宅時，可能可以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要求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也可

以主張物之性質錯誤，撤銷其就該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此時即涉及到物之瑕疵

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之法律適用關係，學說因此有不同之意見。 

    一、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優先適用說 

    此說認為民法第 354 條以下關於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係特別規定，民法

第 88 條第 2 項之物之性質錯誤之規定則係普通規定，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優

現適用之原則，應優先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德國舊民法關於意思表示錯誤

之撤銷權之除斥期間為 30 年，但瑕疵擔保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僅 6 個月，故

                                                                                                                                                      
herausstellen.” 
142

 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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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交易安全之維護，須排除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規定適用143。是以，若買受人

同時得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應優先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

規定。 

 

二、競合說 

    此說認為民法第 354 條以下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物之性質錯誤之規定係併存競合，蓋我國現行民法第 359 條規定買受人因物

有瑕疵，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該解除權與請求權依民法第365條之規定，

係「於買受人依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為通知後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

經過五年而消滅」，與民法第 90 條所規定之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自意思表

示後，經過一年而消滅」之期間相差並不懸殊，故允許表意人撤銷其錯誤之意思

表示，並不致於危害交易安全144；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之

規範目的並不相同，前者係為維護買賣契約給付與對待給付間之等價性，後者則

係為確保表意人內在意思與外在表示行為之一致145。另外，出賣人有交易上認為

重要之物之性質錯誤時，其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但

買受人有交易上認為重要之物之性質錯誤時，若其不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

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此種情形與當事人利益平衡原則不相符146。是以，若買受

人同時得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應由買受人自由決定適用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或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規定。 

 

    關於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之適用，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優先適

用說與競合說之見解，本文認為應以競合說為妥，蓋若允許出賣人得主張物之性

質錯誤之撤銷，而買受人不得主張物之性質錯誤之撤銷，實不公允，且物之瑕疵

                                                     
143

 史尚寬，前揭註 79，頁 48。 
144

 史尚寬，前揭註 79，頁 48；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6；楊芳賢，前揭註 90，頁 110。 
145

 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6。 
146

 王澤鑑，前揭註 126，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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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之規範目的既然不同，則基於保護買受人之立場，應使

買受人可視其狀況，選擇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或物之性質錯誤方為妥適。 

 

第三節 小結 

    若出賣人故意或過失違反凶宅之說明義務，干擾買受人之意思表示形成，買

受人得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定，主張撤銷其受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或民法第 360 條後段主張出賣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意思表示錯誤依民法第 88 條和第 89 條之規定，可分為：動機錯誤、內容

錯誤、表示行為錯誤、當事人資格或物之性質錯誤與傳達錯誤，其中與凶宅交易

相關的為動機錯誤與物之性質錯誤。物之性質錯誤屬於動機錯誤，原則上表意人

不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若該當事人資格或物之性質於交易上認為重要時，例外

將其視為意思表示內容錯誤，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所謂「物之性質」，係

指足以影響物之使用及價值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然「市場價值」不屬於物之性質，

因為物之價格乃係藉由自由市場而形成，不應由出賣人承擔此風險，惟應注意的

是「價值的形成因素」屬於物之性質。 

    買受人於意思表示形成之過程中，對於該房屋是否為凶宅認識錯誤，誤以為

該房屋無發生非自然身故，而決定買下該房屋，此乃「動機錯誤」，實務見解對

於凶宅是否屬於交易上重要者有認為房屋曾發生上吊自殺逾一週始被發現之情

事，足為交易上的重要事項；另有實務認為房屋曾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之

情事，會因個人之心理、宗教信仰及時間之經過等因素而受影響，在交易上難認

為具有重要性。而學說則有主張凶宅乃係價值之錯誤，非物之性質錯誤，故買受

人不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然本文以為買受人認為買賣標的之房屋無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因此決定

以該價格買受，並非價值錯誤，而係構成價值之因素，為物之性質，又雙方當事

人既已於契約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發生，則應肯認該事項為交易上重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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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買受人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縱使契約未約定無非

自然身故之情事發生，然若該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自殺或意外死亡之發生地

或死亡地，而買受人於契約訂定時並不知，此等情形難謂非交易上認為重要者，

則此時仍應允買受人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 

    又關於凶宅交易，買受人可能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此時

即涉及兩者之適用關係，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優先適用說與競合說，本文基於買

受人之保護，認為應以競合說較妥適，使得買受人得視情況之不同，自由選擇適

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或物之性質錯誤之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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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因凶宅而產生的購屋紛爭常常會在新聞媒體上出現，並引起大眾的關注，而

這些紛爭都有一個核心的前提問題—何謂「凶宅」？由於凶宅非一法律名詞，其

並無明確之定義，本文以為由於凶宅非一法律名詞，且成立之態樣有許多種可能，

因此，難以對凶宅下定義。然依臺灣地區一般社會大眾感情，契約標的物是否為

凶宅係影響買賣契約成立之因素之一，是以，與其去認定個案是否為凶宅，不如

認定出賣人就此個案中有無告知義務，申言之，凶宅買賣之案件重點不在於如何

定義「凶宅」，而係在於如何畫定出賣人說明義務之範圍。 

    至於說明義務之範圍，本文以為若買賣契約中有約定曾發生怎樣的非自然身

故情事，出賣人須告知買受人時，則出賣人自應依買賣契約之約定告知買受人。

然某些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縱使未約定於買賣契約中，然就凶宅買賣之情形觀之，

出賣人對買賣標的之房屋較買受人了解，是出賣人與買受人間存有資訊上之落差，

且在為了締結買賣契約而有所接觸、準備與磋商時，出賣人與買受人間產生了類

似契約之「信賴關係」，出賣人即對買受人負有保護其人身、財產與契約締結之

合理利益之說明義務，出賣人仍應主動向買受人告知，以維買受人權益。是本文

參照內政部之函釋、建物現況確認書及實務上常見之凶宅案例，認為於下列情形，

出賣人應主動向買受人說明： 

    一、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發生地。 

    二、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

發生地。 

    三、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死亡地。 

    四、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之

死亡地。 

    五、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發生地。 

    六、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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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地。 

    七、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死亡地。 

    八、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自殺之

死亡地。 

    九、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亡之發生地。 

    十、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

亡之發生地。 

    十一、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死亡之死亡地。 

    十二、非於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內，但出賣人知悉於房屋之專有部分係意外

死亡之死亡地。 

 

    若買賣契約未就凶宅情形有所約定或僅約定到一部分的非自然身故，然該買

賣標的之房屋曾發生本文界定之凶宅告知義務範圍中之情形時，由於此時出賣人

基於先契約說明義務負有主動告知買受人之義務，是若其故意或過失違反凶宅之

說明義務時，有學說認為買受人得對出賣人主張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締約上過失

責任，但有學說認為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締約上過失責任僅能適用於契約未成立

時，因此，於違反凶宅之告知義務時，並不得適用民法第 245 條之 1，惟縱不能

主張民法第 245 條之 1，買受人仍得向出賣人主張民法第 227 條之不完全給付之

損害賠償，甚至是解除契約，或者是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定，主張撤銷其受詐欺

而為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或民法第 360 條後段主張出賣人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另外，關於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房屋是否為民法第 354 條之物之瑕疵，本文以

為若買賣契約有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則基於對買受人之保護，出賣人須負

擔品質保證瑕疵之擔保責任；若買賣契約未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發生或該房屋曾

發生之非自然身故情事未被約定於契約中，出賣人即無須負品質保證瑕疵擔保責

任，惟當買受人得舉證該房屋因非自然身故之發生致價格偏低，則出賣人仍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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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價值瑕疵之擔保責任。若房屋之瑕疵發生於買賣契約訂定後，實務和學說均肯

認出賣人除了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惟若房屋之瑕疵發生於買賣契約訂定前，出賣人除了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

是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肯否二說均有實務和學說之支持，本文

以為基於保護買受人之立場，應使買受人可視其狀況，選擇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方為妥適。 

    末按，買受人於意思表示形成之過程中，對於該房屋是否為凶宅認識錯誤，

誤以為該房屋無發生非自然身故，而決定買下該房屋，此乃「動機錯誤」，本文

以為買受人認為該房屋無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因此決定以該價格買受，並非

價值錯誤，而係就構成價值之因素認識錯誤，為物之性質，又雙方當事人既已於

契約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發生，則應肯認該事項為交易上重要者，買受人得

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縱使契約未約定無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發生，然若該房屋之專有部分係兇殺、自殺或意外死亡之發生地或死亡地，

此等情形亦難謂非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則此時仍應允買受人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又關於凶宅交易，買受人可能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與物之性質錯誤，此時即涉及兩者之適用關係，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優先適用

說與競合說，本文基於買受人之保護，認為應以競合說較妥適，使得買受人得視

情況之不同，自由選擇適用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或物之性質錯誤之規定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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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兇殺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1 

花蓮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258 號 

兇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8

年 

X 

1. 買賣契約書 

「雙方協議以 99年 8月 23

為期限調查該買賣標的是

否為兇宅，如為兇宅賣方同

意減價柒拾 萬元以為賠

償，絕無異議。」 

2.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賣方產權期間內不曾於

本件建築專有部分發生過

兇殺或自殺致死案」 

V 

（客觀

認定） 

（不應

拘泥於

賣方產

權持有

期間發

生非自

然身故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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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之情形

始得謂

為兇宅） 

編號 2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680 號 

兇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9 

年 

X 

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持有期間不曾發

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但前後兩次交易

之成交價格相差達 225 

萬元，而前次交易之買

受人知道曾有兇殺事

件） 

 

編號 3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重訴字

遭

縱

火

死

亡 

屋

內 

屋

內 

約 

7 

年 

X 

買賣契約書 

「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主

建物及附屬建物內（不含公

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於乙方

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兇

V 

（客觀

認定）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知悉

該事實）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不成立品質擔保責

任，因約定係以兇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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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第 211 號 殺致死之情事；如於乙方取

得所有權之前有上述情事

且乙方明知，乙方應據實告

知甲方。否則甲方得解除契

約，乙方絕無異議，且解除

契約後，回復原狀之費用由

乙方負擔。」 

死情事發生於出賣人登

記為所有權人期間內；

或雖發生於出賣人取得

所有權之前，但需以出

賣人明知該事實卻未告

知買受人之前提） 

編號 4 

嘉義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513 號 

兇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3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5 

 

兇

 

屋

 

屋

 

約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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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彰化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512 號 

殺 內 內 14

年 

（客觀

認定）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6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4 年

度訴字第

708 號 

 

 

 

 

 

 

 

兇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6 

年 

 

 

 

 

 

 

 

 

X 

 

 

 

 

 

 

 

 

標的現況說明書 

「系爭房屋不曾發生非自

  

X 

（出賣人不知

系爭房屋為兇

宅，方未將其

情告知買受

人，其並無可

歸責於己之事

由）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7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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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96 年度上

字第 40 號 

然身故之情事」 （出賣人不知

系爭房屋為兇

宅，方未將其

情告知買受

人，其並無可

歸責於己之事

由）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8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重訴字

第 408 號 

縱

火

死

亡 

屋

內 

醫

院 

約

13

年 

X 

建物現況確認書 

1. 本建物（專有部分）於

賣方產權持有期間不曾發

生兇殺致死、自殺致死之情

事。 

2. 本建物於賣方產權持有

期間不曾發生火災或其他

天災，造成建築物損害或其

V 

（客觀

認定）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故意

不告知）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X 

（買受人主張民

法第88條第1 項

前段，但法院認

為係動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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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他重大修繕之情形 

編號 9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6 年

度訴字第

2417 號 

兇

殺 

屋

內 

醫

院 

約

18

年 

X 

房屋現況說明書 

「不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

死之情事」 

X 

（主觀

認定） 

（非死

於系爭

房屋內） 

  

X 

（本件非屬兇

宅，難謂係為故

意隱瞞而為不

實之說明） 

X 

（原告未舉證有價值低

落之情事） 

 

編號 10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453 號 

兇

殺 

屋

內 

送

醫

途

中 

約

10

年 

 

買賣契約書 

「乙方已明確告知，買賣標

的內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發生，甲方確已知悉，惟嗣

後若發現乙方所言不實，乙

方仍應負法律上之責任」 

X 

（主觀

認定）

（非死

於系爭

房屋內） 

   

X 

（系爭房屋既非兇宅，

即無效用或品質等物之

瑕疵） 

 

編號 11 

臺北地方

兇

殺 

頂

樓 

頂

樓 

約 

8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戶（指專有部分）於賣
 

X 

（賣方應據實告

X 

（被告無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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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2744 號 

年 方產權持有期間不曾發生

兇殺致死、自殺致死或其他

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知買方於其「為

所有權人期間」

於「專有部分」

內發生之非自然

身故情事，尚不

包含其他住戶內

所發生之自殺、

兇殺等非自然身

故情事） 

義務） 

編號 12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2671 號 

命

案 

同

社

區 

同

社

區 

約 

6 

年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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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13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中簡

字第 1073

號 

命

案 

隔

壁

房

屋 

隔

壁

房

屋 

   

X 

（客觀

認定） 

X 

（僅限於買賣建

物之專有部分而

不包含對他人建

物之現況說明義

務） 

  

X 

（難認兇宅隔鄰之其他

建物，必因而導致物之

價值、效用或品質之不

具備） 

 

編號 14 

新竹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7 年

度竹簡字

第 669 號 

兇

殺 

隔

壁

房

屋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不

曾發生兇殺或自致死之情

事」 

X 

（系爭

不動產

買賣契

約並未

就系爭

房屋隔

壁不得

   

X 

（買受人未能舉證系爭

房屋具有前開所稱物之

瑕疵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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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係兇宅

部分有

所約

定，系爭

房屋即

非兇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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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自殺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15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6 年

度訴字第

8434 號 

跳

樓

自

殺 

屋

內

窗

戶 

 

約

半

年 

V  

V 

（主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16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1160 號 

 

 

 

 

 

跳

樓

 

 

 

 

 

該

屋

 

 

 

 

 

1 

樓

 

 

 

 

 

約

12

 

 

 

 

 

 

X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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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17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101 年度

上字第

830 號 

自

殺 

窗

臺 

圍

牆

邊 

年 「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如凶殺案、自殺、他

殺等」）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和品質保證） 

 

編號 18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1927 號 

 

 

 

 

跳

樓

自

系

爭

房

屋

內

 

 

 

 

 

約

13

 

 

 

 

 

X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V 

（主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19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

字第 149

號 

自

殺 

跨

出

女

兒

牆

後

，

在

系

爭

房

屋

樓

下

之

遮

年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不曾發生過

兇殺或自殺等非自然身故」 

V 

（客觀

認定） 

  

X 

（約定賣方產

權持有期間，本

件事故之發生

非在該期間內）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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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雨

棚 

編號 20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7 年

度訴字第

586 號 

跳

樓

自

殺 

系

爭

房

屋

陽

台 

系

爭

房

地

所

在

大

廈

約 

2 

年 

V 

1. 買賣契約書 

「除不動產說明書已載明

者外，賣方即被告保證本買

賣標的之主建物（指專有部

分）在其產權持有期間，絕

無發生兇殺致死、自殺致死

或其他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賣方如有違反此項保

    

V 

（品質保證瑕疵，違背

系爭買賣契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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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車

道

出

入

口 

證，願無條件同意買方即原

告解除契約，並賠償買方因

此所生之損失」 

2.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系爭房屋不曾發生自

殺、兇殺或其他非自然身故

之情事」 

編號 21 

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211 號 

跳

樓

自

殺 

頂

樓 

社

區

大

樓

後

方

草

地 

約 

4 

年 

 

1.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未

曾發生過兇殺或自殺等非

自然身故」 

2. 買賣契約 

「賣方已明確告知，買賣標

的主附屬建物及依法約定

X 

（客觀

認定） 

   

X 

（不致有令人心生恐懼

而影響居住品質或交換

價值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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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專用之部分並無兇殺或自

殺致死之情事發生，買方確

已知悉，嗣後若發現賣方所

言不實，賣方仍應負法律上

之責任，買方並得解除本

約」 

編號 22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89 年

度訴字第

4750 號 

 

 

 

 

 

 

 

跳

樓

 

 

 

 

 

 

 

同

棟

 

 

 

 

 

 

 

 

約 

3 

  

X 

（主觀

認定） 

   

X 

（在一般交易觀念上，

難謂將導致房屋價值、

效用、品質之減損，非

為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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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23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90 年度上

易字第

401 號 

自

殺 

別

樓

層 

年 

X 

（主觀

認定） 

   

X 

（無影響居住品質或減

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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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24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562 號 

跳

樓

自

殺 

樓

下

房

屋 

 

約 

6 

年 

  

X 

（主觀

認定） 

X 

（出賣人僅須就

出賣之該戶房屋

是否為凶宅作說

明）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有故

意不告知之事

實，且系爭房屋

並非凶宅） 

X 

（在一般交易觀念上，

難謂將導致房屋價值、

效用、品質之減損，非

為瑕疵） 

 

編號 25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

易字第

X 

（主觀

認定）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有故

意不告知之事

實，且系爭房屋

X 

（在一般交易觀念上，

難謂將導致房屋價值、

效用、品質之減損，非

為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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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229 號 並非凶宅） 

編號 26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重訴字

第 450 號 

跳

樓

自

殺 

同

棟

15

樓

房

屋

陽

台 

同

棟 

3 

樓

房

屋

陽

台 

約 

1 

年 

  

X 

（客觀

認定） 

  

X 

（出賣人無隱

匿之情事） 

  

編號 27 

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118 號 

 

 

 

 

上

吊

 

 

 

 

屋

內 

 

 

 

 

屋

內 

 

 

 

 

約

26

 

 

 

 

 

V 

 

1.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屋內不曾發生自殺、他殺

或特異死亡情狀之情事」 

 

2. 買賣契約書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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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28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101 年度

上易字第

930 號 

自

殺 

年 「買賣標的在賣方持有產

權期間，主建物及附屬建物

內確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發生，賣方亦未知悉買賣標

的曾有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嗣後買方發現所言不

實，賣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

約回復原狀」 

    

V 

（品質保證瑕疵） 

（依買賣契約及標的物

現況說明書之約定，足

認被上訴人已於系爭買

賣契約中，就系爭房屋

內「確無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發生」之品質為擔

保） 

 

編號 29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重訴字

第 514 號 

 

 

 

 

上

吊

 

 

 

 

屋

內 

 

 

 

 

屋

內 

 

 

 

 

約

15

X 

1. 買賣契約書 

「乙方已明確告知，本買賣

標的物內無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發生，甲方（即上訴人）

確已知悉，惟嗣後若發現乙

方所言不實，乙方仍須負法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該房的

租金變化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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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30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重

上字第

142 號 

自

殺 

年 律上之責任」 

2. 標的物現場說明書 

「本買賣標的物內無非自

然身故之情事發生」 

敬

啟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該房的

租金變化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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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31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重訴

字第 130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5 

年 

X 

買賣契約 

「買賣標的在賣方持有產

權期間，主建物及附屬建物

內確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發生，賣方亦未知悉買賣標

的曾有非自然身故情事之

情事。嗣後買方發現所言不

實，賣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

約恢復原狀。」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32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民事判決

V 

（客觀

認定） 

 

X 

（難認出賣人

於訂立系爭買

賣合約時，知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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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102 年度

上字第

233 號 

悉系爭房地曾

有非自然身故

之情事而刻意

隱瞞） 

編號 33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重訴

字第 346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V  
V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0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34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904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8 

年 

X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

之情事」 

（出賣人有告知買受人 16

年前有發生非自然死亡事

件） 

V 

（客觀

認定） 

V 

（賣方對交易標

的物現況之說明

義務，不可以概

括或攏統方式為

之，就影響交易

之必要訊息，如

系爭房屋發生非

自然死亡事故之

原因、次數，均

應詳加說明，方

符誠信原則）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35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民事判決

V 

（客觀

認定） 

V 

（賣方對交易標

的物現況之說明

義務，不可以概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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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102 年度

上易字第

521 號 

括或攏統方式為

之，就影響交易

之必要訊息，如

系爭房屋發生非

自然死亡事故之

原因、次數，均

應詳加說明，方

符誠信原則） 

編號 36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3888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12

年 

X 

1. 買賣契約書 

「買賣標的主附屬建物及

依法約定專用之部分並無

凶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發

生，甲方確已知悉，嗣後若

發現乙方所言不實，乙方仍

應負法律上之責任，甲方並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依買賣契約書之約

定，亦有品質保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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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得解除本約」 

2. 不動產標的物現況說明

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期間是否發

生凶殺或自殺致死或其他

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編號 37 

臺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289 號 

 

 

 

 

 

 

上

吊

 

 

 

 

房

屋

陽

台 

 

 

 

 

房

屋

陽

台 

 

 

 

 

 

 

約 

2 

 

 

 

 

 

 

 

X 

 

 

 

 

1. 買賣契約書 

「買賣標的在賣方產權持

有期間，主建物及附屬建物

內確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買賣標的物現狀

說明書內將「有無非自

然身故情事」列為說明

事項，並於契約中又約

定，足見當事人間就該

「非自然身故」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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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自

殺 

年 發生，賣方亦未知悉買賣標

的曾有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嗣後買方發現所言不

實，賣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

約回復原狀」 

2. 買賣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無發生非自然身故情事」 

有無，認為係買賣標的

物效用是否存在或價格

高低之重要因素） 

編號 38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

易字第

131 號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買賣標的物現狀

說明書內將「有無非自

然身故情事」列為說明

事項，並於契約中又約

定，足見當事人間就該

「非自然身故」項目的

有無，認為係買賣標的

物效用是否存在或價格

高低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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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39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1393 號 

上

吊

自

殺 

房

屋

陽

台 

房

屋

陽

台 

約 

2 

年 

X 不動產現況說明書 

「本建物（專有部分）於賣

方產權持有期間不曾發生

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40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150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14

年 

X 

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於賣方持有期間不曾發

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V 

X 

（自殺之時並非

出賣人持有系爭

房屋期間所發

生）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和無論該非自然

身故情事發生時，與契

約成立相距時間長短為

何，解釋上均仍為出賣

標的保證品質之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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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41 

雲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196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10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42 

新竹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550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0

年 

X 

不動產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不曾發生兇

殺、自殺致死或非自然死亡

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品質保證瑕疵，文字

記載「賣方產權」，既

未明定僅指賣方持有產

權之期間內，蓄意排除

賣方持有產權前曾發生

凶宅之情狀，則出賣人

就出賣標的物之系爭房

屋已保證其非屬兇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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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43 

嘉義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227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1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44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

字第 145

號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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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45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1563 號 

上

吊

自

殺 

鄰

近

系

爭

房

屋

對

外

窗

戶

之

鋼

樑

處

（

距

約 

2 

年 

V V 

（客觀

認定） 

（足致

居住、使

用該房

屋之住

戶對生

活品質

所發生

疑慮、嫌

惡）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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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離

房

屋

90

公

分

） 

編號 46 

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重訴字

第 360 號 

 

 

 

 

 

 

上

吊

 

 

 

 

 

 

屋

內 

 

 

 

 

 

 

屋

內 

 

 

 

 

 

 

約

14

 

 

 

 

 

 

 

X 

 

 

 

 

 

 

 

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X 

（出賣人不知

該非自然身故

之情事） 

 

X 

（買受人僅在其產權期

間就系爭房屋負不曾發

生凶殺或自殺致死之情

事之瑕疵擔保責任 

，而該事故之發生非在

出賣人產權持有期間） 

 

編號 47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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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100 年度

重上字第

686 號 

自

殺 

年 「賣方產權期間內不曾於

本建物專有部分發生過凶

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出賣人不知

該非自然身故

之情事） 

（出賣人僅係在持有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期間，

關於系爭不動產不曾發

生凶殺或自殺致死之情

事之瑕疵擔保責任爾。

今系爭事故，非在出賣

人所負擔之瑕疵擔保責

任期間內範圍內） 

編號 48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762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 

年 

V 

買賣契約書 

「乙方明確告知本標的的

主建物於產權持有期間，確

無非自然身故之情事發

生。甲方確已知悉，嗣後若

發現乙方所言不實，乙方願

負法律上之責任」 

 

V 

（出賣人既於買

賣契約上載明系

爭房地於其產權

持有期間，確無

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發生，被告就

V 

（出賣人依系

爭買賣契約負

有告知義務，

然卻未告知買

受人系爭房地

曾發生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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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系爭買賣標的是

否有非自然身故

之情事，為買賣

交易重要資訊一

節，自應知悉，

且就該事實存在

與否，應負有告

知義務） 

身故之情事，

被告所提出之

給付不合乎債

之本旨，屬民

法第 227 條第

1 項不完全給

付，且該不完

全給付之瑕疵

無從補正，自

應準用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

給付不能之規

定，負損害賠

償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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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49 

臺東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129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V 無 X 

（房地是否曾

發生非自然死

亡事件，買受人

自己調查非難

事；且基於出賣

人立場，若締約

時強以渠須告

知屋況種種，不

啻販售無門，或

任令宰割，於私

法自治交易安

全考量上，毋寧

保護太過。本件

買受人無故意

隱匿之情事） 

X 

（買受人當時買進之價

位與之後該房遭拍賣之

價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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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50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4 年

度訴字第

261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半

年 

V 
現況說明書 

「系爭房屋無非自然身故」 
 

V 

（房屋係供民眾

日常生活起居之

場所，衡諸一般

常情，房屋是否

曾經發生非自然

亡故情事，常係

買受人考量是否

買受之重要因

素，是以出賣人

就出賣之房屋是

否有前開情事自

應負有告知義

務） 

 

V 

（出賣人故意

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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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51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7 年

度訴字第

2195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3 

年 

X 買賣契約書 

「賣方保證系爭房屋並非

凶宅」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52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5 年

度訴字第

1179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3 

年 

X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未

發生凶宅或自殺致死之情

事」 

X 

（主觀

認定） 

   

X 

（僅屬於個人主觀面及

心理面之範疇，且系爭

房地於被告產權持有期

間既未曾發生兇殺或自

殺致死之情事） 

 

編號 53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上

吊

自

屋

內 

屋

內 

約

17

年 

X  

X 

（主觀

認定） 

   

X 

（在系爭房屋上吊自

殺，非恐怖兇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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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判決 97 年

度重訴字

第 380 號 

殺 而原告亦未舉證系爭房

屋自自殺事件發生後有

發生靈異不吉之情事，

且仍有多人欲買受） 

編號 54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192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送

醫

途

中 

約

15

年 

X  

X 

（主觀

認定） 

   

X 

（系爭房屋之交易價值

並未因此發生大幅減損

之情事） 

 

 

編號 55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民事判決

X 

（主觀

認定） 

   

X 

（時間久遠，且未曾造

成居住者心理上不適之

困擾，而交易價格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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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100 年度

上易字第

77 號 

受影響） 

編號 56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44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醫

院 

約 

6 

年 

X 

買賣契約書 

「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

主建物及附屬建物內（不含

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於乙

方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

兇殺致死之情事；於乙方取

得所有權之前有上述情事

且乙方明知，乙方應據實告

知甲方。否則，甲方得主張

解除契約，乙方絕無異議，

且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之

X 

（主觀

認定） 

   

X 

（買受人未提出積極證

據說明在上開 6 年內居

住系爭房屋之人有何居

住不適或有任何心理不

適現象存在之情形，且

買受人當初所買受之價

格已低於鑑價報告之所

鑑定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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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費用由乙方負擔。」 

編號 57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重訴字

第 1160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醫

院 

約 

6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58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6 年

度訴字第

1734 號 

上

吊

自

殺 

屋

內 

送

醫

途

中 

約

12

年 

X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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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59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218 號 

服

藥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9 

年 

X 

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賣方產權期間內不曾於

本建物專有部分發生過兇

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有故

意不告知之事

實）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60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

字第 873

號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有故

意不告知之事

實） 

 

X 

（契約約定，系爭房地

是否屬於凶宅，係以該

建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

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

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

事以為認定，而系爭房

地發生非自然死亡之事

故，並非在賣方產權持

有期間內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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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61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雄簡

字第 520

號 

服

藥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或

醫

院

有

爭

執 

 X 

房屋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不

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

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但該房前次購買

價格低於大廈內其他建

物之法拍價格，而前次

交易時之買受人知道有

自殺事件） 

 

編號 62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6 年

度訴字第

1666 號 

服

藥

自

殺 

屋

內 

醫

院 
 X 無 

V 

（主觀

認定） 

  

X 

（系爭房屋雖

曾發生有人在

屋內服用安眠

藥意圖自殺，經

送醫急救後不

治死亡之事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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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故，然此非買賣

契約成立必要

之點，出賣人縱

使無主動告

知，亦無礙系爭

買賣契約之成

立及生效；且非

當場於系爭房

屋屋內死亡） 

編號 63 

新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2135 號 

服

藥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6

年 

X 

1. 買賣契約書 

「除已告知外，買賣標的物

之主建物及附屬建物內如

曾有他人發生凶殺、自殺而

死亡，或在專有部分內有求

死行為並致死等情事發生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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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如跳樓自殺)，買方得主張

無條件解除契約，回復原狀

費用由雙方平均負擔，如賣

方有故意不告知情事，應負

擔全部回復原狀費用並賠

償買方之損失。」 

 

2.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本標的物專有部分內不

曾發生凶殺、自殺、外力因

素致死或求死行為並致死

等情事(如跳樓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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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64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2609 號 

服

藥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4

年 

X 

1. 買賣契約書 

「」賣方保證買賣標的物專

有部分（含約定專用部分）

或未依法申請建造執照所

增建部分於賣方取得所有

權之日（以謄本登記為準）

起，不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

死之案件（即凶宅），否則

亦視為物之瑕疵」 

 

2.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標的物之專有部分（含約

定專用及增建）於賣方產權

不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

（即兇宅）之情事」 

    

X 

（系爭房屋於 72年 5月

間發生自殺事件，非屬

出賣人與買受人間約定

擔保事項） 

 

編號 65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上

字第 1105

號 

    

X 

（因時隔久遠及系爭房

地長期有人居住，其後

亦未發生其他事故等情

而消除，難認系爭房地

有減少價值之瑕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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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系爭房地無契約約定之

情形，無契約約定之適

用） 

編號 66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7 年

度訴字第

321 號 

 

 

 

 

 

 

 

 

 

服

毒

 

 

 

 

 

 

 

 

 

屋

內 

 

 

 

 

 

 

 

 

 

醫

院 

 

 

 

 

 

 

 

 

 

約

12

 

 

 

 

 

 

 

 

 

 

X 

 

X 

（主觀

認定） 

   

X 

（在自殺事件發生後，

已更迭多位屋主，其所

有權交易轉讓情形似未

有所滯礙） 

 

編號 67 

高等法院

X 

（主觀
   

X 

（依該房過往的價格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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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臺中分院

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

易字第 8

號 

自

殺 

年 認定） 定，該房之價值與該屋

內是否有自殺一節無

關） 

編號 68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624 號 

喝

藥

自

殺 

對

面

房

屋 

對

面

房

屋 

約

10

年 

 

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賣方產權期間內不曾於

本建物專有部分發生過兇

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X 

（客觀

認定） 

X 

（出賣人之告知

義務，以其專有

部分是否曾發生

非自然因素之死

亡為限） 

 

X 

（出賣人無告

義務） 

  

編號 69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6 年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3 

年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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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度訴字第

2526 號 

編號 70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643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半

年 

V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戶（指專有部分）於賣

方產權持有期間不曾發生

凶殺致死、自殺致死或其他

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71 

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2175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1 

年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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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72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1705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73 

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1509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X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系爭建物未曾發生凶

殺、自殺等非自然身故事

件」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但前後兩次交易

之成交價格相差達 170 

萬元，而前次交易之買

受人知道曾有燒炭自殺

事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6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74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318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5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75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1543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 

年 

V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76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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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99 年度上

字第 1316

號 

 

編號 77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378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X 

不動產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持有期間不曾發

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V 

（客觀

認定） 

X 

（該事故非在出

賣人產權持有期

間發生）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78 

新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訴字

第 587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10

幾

年 

X 

1. 買賣契約書 

「除已告知外，買賣標的物

之主建物及附屬建物內如

曾有他人發生凶殺、自殺而

死亡，或在專有部分內有求

死行為並致死等情事發生

V 

（客觀

認定） 

V 

（契約約定未限

於賣方產權持有

期間）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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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如跳樓自殺），買方得主

張無條件解除契約，回復原

狀費用由雙方平均分擔，如

賣方有故意不告知情事，應

負擔全部回復原狀費用並

賠償買方之損失」 

 

2.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本標的物專有部分內不

曾發生凶殺、自殺、外力因

素致死或求死行為並致死

等情事」 

編號 79 

新竹地方

法院民事

 

燒

炭

 

屋

內 

 

屋

內 

 

約 

7 

 

X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 

V 

（客觀

認定） 

 

V 

（依通常交易

觀念，系爭房

V 

（於法律上、契

約上或交易之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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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判決 101

年度重訴

字第 16 號 

自

殺 

年 屋內是否曾發

生有人「自殺

或兇殺致死」

情事，乃屬房

屋交易之重要

資訊，並影響

房屋交易價值

甚鉅，出賣人

自有告知之義

務。此種告知

義務為系爭買

賣契約所生之

附隨義務，並

非僅是一種道

德上之義務） 

習慣上就系爭

房屋有無「非自

然身故」事項，

出賣人自負有

告知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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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80 

新竹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2

年度重訴

字第 55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約 

2 

年 

 
標的現況說明書 

「洗澡時二氧化碳中毒」 
V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編號 81 

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消字第

7 號 

 

 

 

 

 

 

上

吊

 

 

 

 

 

 

屋

內 

 

 

 

 

 

 

屋

內 

 

 

 

 

 

 

約 

6 

 

 

 

 

 

 

 

X 

 

 

1.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未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如凶殺案、自殺、他

殺等）」 

 

2. 買賣契約書 

V 

（客觀

認定） 

V 

（系爭房屋是否

為凶宅，應由出

賣人於締約時告

知） 

 

X 

（買受人無提

出何證據足認

出賣人於出賣

時即已知悉系

爭房屋有非自

然身故之情事）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V 

（交易上重要之

動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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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82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99 年度消

上字第 10

號 

自

殺

逾

一

週

始

被

發

現 

年 「乙方已明確告知甲方，本

件買賣標的物內無非自然

身故之情事發生，甲方確已

知悉，惟嗣後若發見乙方所

言不實，乙方仍須負法律上

之責任」 

V 

（客觀

認定） 

  

X 

（出賣人並未

明知系爭房屋

有非自然身故

事件而刻意隱

瞞）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X 

（買受人與出賣

人訂約時，除買

受人不知系爭房

屋曾發生非自然

死亡事故外，出

賣人亦不知，證

買受人訂約時，

並無錯誤認知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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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83 

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1

年度訴字

第 1147 號 

上

吊

自

殺

逾

一

週

始

被

發

現 

屋

內 

屋

內 

約 

6 

年 

X 

1.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未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如凶殺案、自殺、他

殺等）」 

 

2. 買賣契約書 

「乙方已明確告知甲方，本

件買賣標的物內無非自然

身故之情事發生，甲方確已

知悉，惟嗣後若發見乙方所

言不實，乙方仍須負法律上

之責任」 

    

V 

（品質保證瑕疵） 

（依買賣契約及標的物

現況說明書之約定，堪

認出賣人已保證系爭房

屋具有「未曾發生過非

自然身故事件」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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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84 

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8 年

度訴字第

1469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醫

院 

約 

2 

年 

X 

建物現況確認書 

「本建物（專有部分）於賣

方產權持有期間不曾發生

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 

 

    

X 

（買受人之後出售該房

猶受有獲利，顯然並未

受有價格減少之損害） 

 

編號 85 

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

100 年度

上字第

468 號 

    

X 

（本件係於出賣人之前

手持有產權期間發生事

故，而非契約約定之賣

方產權持有期間發生兇

殺或自殺事故，自難認

構成契約約定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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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且買受人之後出售該房

有獲利） 

編號 86 

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6 年

度訴字第

1393 號 

燒

炭

自

殺 

屋

內 

屋

內

或

送

醫

途

中 

約

半

年 

X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該建物不曾發生過兇殺

或自殺等非自然身故」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87 

臺中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375 號 

上

吊

自

殺

逾

一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X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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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週

始

被

發

現 

編號 88 

桃園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99 年

度訴字第

1790 號 

自

殺 

正

下

方

樓

層 

 

約 

2 

年 

  

X 

（客觀

認定） 

X 

（該自殺事件係

發生在買受人所

買受之同棟房屋

不同樓層之區分

所有部分，與系

爭不動產核屬各

自獨立之不動

產，亦屬另一獨

立之交易標的） 

  

X 

（難認有使買賣標的物

即系爭不動產具有價值

或效用或品質不具備之

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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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89 

彰化地方

法院民事

判決 100

年度訴字

第 475 號 

自

殺 

其

他

棟

樓

的

地

下

室 

 

約 

9 

年 

X 
買賣契約書 

「本宗買賣非事故屋」 

X 

（地下

室無公

共設施

亦非公

同使用

空間，自

難認屬

買受人

所買之

建物之

所有權

範圍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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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意外死亡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90 

臺中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

訴字第 119

號 

 

 

 

 

 

 

 

意

 

 

 

 

 

 

 

住

 

 

 

 

 

 

 

 

約 

 

 

 

 

 

 

 

X 

 

 

1. 買賣契約書 

「賣方確認本買賣標的之

主建物及附屬建物內未曾

發生非自然身故之情事。嗣

後買方發現所言不實，賣方

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返還

X 

（客觀

認定） 

（意外

非屬兇

殺或自

殺致死

之情形） 

X 

（非自殺死亡或

兇殺） 

  

X 

（不構成系爭房屋具有

「物理性」之損傷，至

於就一般人之觀感而

言，是否因而構成心理

層面之嫌惡狀態，尚難

遽以為此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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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91 

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民事

判決 102 年

度重上字第

177 號 

外

墜

落 

處

窗

戶 

4 

年 

價金回復原狀」 

2.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對於本建物（專有部分）

不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

之情事」 

X 

（客觀

認定） 

（意外

非屬兇

殺或自

殺致死

之情形） 

X 

（非自殺死亡或

兇殺） 

  

X 

（不構成系爭房屋具有

「物理性」之損傷，至

於就一般人之觀感而

言，是否因而構成心理

層面之嫌惡狀態，尚難

遽以為此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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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92 

臺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

字第 13 號 
墜

樓

意

外 

同

棟

16

樓 

系

爭

房

屋

前

露

台 

約 

5 

年 

V  

X 

（客觀

認定） 

（非於

專有部

分內）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編號 93 

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民事

判決 102 年

度上易字第

145 號 

X 

（客觀

認定）

（非於

專有部

分內） 

   

X 

（本件非凶宅，且僅屬

於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

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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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94 

新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

字第 2235號 

墜

樓 

社

區

頂

樓 

 

約

半

個

月 

V 

1. 買賣契約 

「乙方已明確告知本買賣

標的物於簽立本契約前無

非自然身故之情事予甲方

知悉，惟嗣後查證本買賣標

的物確曾發生非自然身故

情事者，甲方得逕自解除契

約，乙方應無條件返還價款

予甲方。」 

 

2.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不知悉本標的物曾經發

生兇殺、自殺或非自然身故

等因素致死或求死行為並

致死等情事（如跳樓自殺）」 

    

出賣人就其出售予買受

人之系爭房屋包含主建

物、附屬建物之專有部

分及電樓梯間、屋頂突

出物等共用部分均屬其

於系爭契約所保證不能

有非自然身故情事發生

之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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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敬

啟 

編號 95 

新竹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

字第 154 號 

工

安

意

外

（

墜

落

） 

基

地 

醫

院 
   

X 

（主觀

認定） 

   

X 

（難認有導致系爭房屋

價值、效用、品質減損

之物之瑕疵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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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96 

臺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訴字

第 726 號 

 

 

 

 

 

 

 

 

 

 

 

工

安

意

外 

（

 

 

 

 

 

 

 

 

 

 

 

 

 

 

房

屋

 

 

 

 

 

 

 

 

 

 

 

 

 

 

 

醫

 

 

 

 

 

 

 

 

 

 

 

 

 

 

約 

3 

 

 

 

 

 

 

 

 

 

 

 

 

 

 

 

V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V 

（所謂「非自然

身故」，依文義

解釋，係指不含

病死等自然死亡

以外之死因，自

殺、他殺及意外

均應包含在內，

本件意外墜樓死

亡，雖非當場死

亡，但墜樓地點

係在買受人購買

之系爭房地基

地，依我國社會

常情，應屬「非

自然身故」）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雖系爭房屋死亡地點

並非在屋內，惟判斷房

屋是否會造成經濟性之

價值減損，進而影響市

場價格，並不以致死之

人是否死於屋內為必備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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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97 

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民事

判決 100 年

度上易字第

44 號 

墜

落

） 

基

地 

院 年 「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如兇殺案、自殺、他

殺等」 

X 

（主觀

認定） 

X 

（約定「非自然

身故」之情事，

係如兇殺案、自

殺、他殺等，並

不包含意外事

故） 

  

X 

（難謂該工安事件係屬

非自然事故，而有導致

系爭房屋價值、效用、

品質減損之物之瑕疵） 

 

編號 98 

桃園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2 年度訴字

第 1073 號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屋

內 

屋

內 

約 

7 

年 

X  

X 

（客觀

認定）

（有人

意外死

亡之

   

X 

（買受人未能舉證證明

有何減少其價值或通常

效用等情） 

X 

（時間長達近七

年之久，對一般

人心理上之負面

影響，即已輕

淡；就客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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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意

外

死

亡 

房，與第

三人之

犯罪行

為致人

死亡之

房尚有

不同） 

言，系爭房地自

不因是否「凶宅」

而減低其本身之

經濟上使用價

值，故在交易上

難認為重要） 

編號 99 

桃園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

字第 1252號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死

亡

屋

內 

屋

內 

約 

9 

年 

X   

V 

（房屋是否曾發

生因一氧化碳中

毒意外致死等之

非自然身故情

事，屬房屋交易

之重要資訊，並

影響系爭房地之

  

V 

（價值瑕疵【無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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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之

意

外 

交易價值甚鉅，

無論買受人是否

詢問，出賣人均

應主動告知） 

編號 100 

板橋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訴字

第 2687 號 

 

 

 

 

 

 

 

火

災

意

外

 

 

 

 

 

該

房

屋

之

頂

樓

 

 

 

 

 

該

房

屋

之

頂

樓

 

 

 

 

 

 

 

 

約 

3 

年 

 

 

 

 

 

 

 

 

 

X 

 

 

 

 

 

 

 

 

 

不動產現況說明書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X 

（系爭

房屋與

原先頂

加蓋鐵

皮屋部

分，分屬

於獨立

各別之

空間，且

該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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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死

亡 

加

蓋

部

分 

加

蓋

部

分 

分）於賣方產權不曾發生過

兇殺或自殺等非自然身故」 

蓋鐵皮

屋部分

於兩造

買賣系

爭房屋

之前即

已拆

除，亦非

本件買

賣契約

之標的

範圍） 

編號 101 

高等法院民

事判決 99年

    

V 

（品質保證瑕疵） 

（該鐵皮屋屬系爭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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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度上字第

516 號 

之附屬建物，是系爭房

屋確有「專有部分曾發

生非自然身故」之情形

存在，此不因該鐵皮屋

嗣後拆除而有不同） 

編號 102 

士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

字第 352 號 

 

 

 

 

 

 

 

火

災 

 

 

 

系

爭

房

屋

窗

外

看

 

 

 

系

爭

房

屋

窗

外

看

 

 

 

 

 

 

 

 

約 

1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戶（指專有部分）於賣

X 

（客觀

認定）

（系爭

房屋未

發生兇

殺或自

殺致死

之情事） 

X 

（白雪大旅社之

事件並非系爭房

屋之瑕疵，按諸

社會通常交易觀

念，亦難認確屬

系爭買賣契約之

重大事項，要非

出賣人主動說明

義務之範圍） 

 

X 

（買受人對於

出賣人有積極

之詐欺行為或

對該面牆壁有

為故意隱瞞等

情，未能舉出確

切之證據以明） 

X 

（依房屋市場之通常觀

念，難謂有經濟性之價

值減損，而影響其市場

價格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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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編號 103 

高等法院民

事判決 100

年度上易字

第 1073 號 

出

的

白

雪

大

旅

社 

出

的

白

雪

大

旅

社 

年 方產權持有期間，不曾發生

凶殺致死、自殺致死或其他

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X 

（客觀

認定）

（系爭

房屋未

發生兇

殺或自

殺致死

之情事） 

X 

（兩造於訂約

時，對系爭房屋

是否屬於凶宅，

係以系爭建物之

專有部分，於賣

方產權持有期

間，是否曾發生

凶殺、自殺或其

他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為據） 

 

X 

（買受人對於

出賣人有積極

之詐欺行為或

對該面牆壁有

為故意隱瞞等

情，未能舉出確

切之證據以明） 

X 

（依房屋市場之通常觀

念，難謂有經濟性之價

值減損，而影響其市場

價格等情） 

 

編號 104 

臺中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重

意

外

溺

斃 

屋

內 

屋

內 

約 

4 

年 

V  

V 

（客觀

認定） 

   

V 

（價值瑕疵【有鑑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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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訴字第 435

號 

編號 105 

臺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訴字

第 1312 號 

溺

斃 

地

下

一

樓 

 

約

10

年 

V 

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本戶（指專有部分）於賣

方產權持有期間未曾發生

兇殺致死、自殺致死或其他

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X 

（發生

地與買

受人所

買之房

屋分屬

不同所

有權） 

X 

（溺斃事件既非

發生於賣方所購

買之系爭房屋，

自難責成賣方需

於出售房屋時就

該棟建築物內發

生之所有「非自

然身故事件」均

告知買方；且告

知期間亦限於所

有權人期間） 

    

編號 106 意 屋 屋 約 V 標的現況說明書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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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高雄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訴字

第 2874 號 

外

死

亡 

內 內 1 

年 

「不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致

死（即凶宅）之情事」 

（客觀

認定） 

（不包

含意外

死亡在

內） 

（非凶宅） （非凶宅） 

編號 107 

臺中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訴

字第 3062號 

交

通

事

故 

系

爭

房

屋

前

之

路

口 

醫

院 

約

半

年 

V  

X 

（客觀

認定）

（非於

房屋內

所發

生，且非

屬兇殺

或自殺

   

X 

（爭房屋並未因系爭事

故有何價值減損或妨礙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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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情形） 

編號 108 

桃園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0 年度訴

字第 814 號 

車

禍 

系

爭

房

屋

之

騎

樓

鐵

捲

門 

醫

院 

約

14

年 

 

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如凶殺案、自殺、他

殺等）」 

 

X 

（出賣人就該交

通事故無於出售

系爭房地時主動

告知買方之義

務） 

  

X 

（買受人並未證明系爭

房地有「非自然身故」

之事實） 

 

編號 109 

高等法院民

事判決 101

年度上字第

87 號 

 

 

 

 

 

 

  

X 

（買受人並未證明系爭

房地有「非自然身故」

之事實，且時間已久，

契約所謂非自然身故情

事，亦應指該欄所列舉

三項相類似性質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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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為，自不包括非他殺及

自殺行為之車禍意外死

亡事件） 

編號 110 

臺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

字第 12 號 

意

外

死

亡 

七

日

後

使

被

發

現 

屋

內 

屋

內 

約

15

年 

X 

1. 買賣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不曾發生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 

2. 買賣契約書 

「乙方已明確告知，本買賣

標的物無非自然身故之情

事發生，甲方確已知悉，惟

事後發現乙方所言不實，甲

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乙方應

無條件返還價款予甲方」 

 

V 

（非自然身故之

情事」，依字面

以觀，除指「曾

經發生過兇殺或

自然致死案件」

外，亦應包含「曾

經發生過意外身

故事件」而言，

契約既然有約

定，足以顯見該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明知

系爭房屋有發

生非自然身故

之情事） 

X 

（買受人未證

明出賣人明知

有前開非自然

身故死亡情事

而故意隱瞞不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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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事項之說明，係

攸關房地產價格

之重要說明事

項） 

編號 111 

板橋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8 年重訴字

168 號民事

判決 

 

 

 

 

 

 

施

用

毒

品

過

 

 

 

 

 

 

 

 

 

 

 

 

 

 

 

 

 

 

 

 

 

 

 

 

 

 

 

 

 

 

 

 

 

 

 

 

 

 

 

 

 

 

 

 

買賣契約書 

「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主

建物及附屬建物內（不含公

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於乙方

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兇

殺致死之情事，如於乙方取

得所有權之 

前有上述情事且乙方明

知，乙方應據實告知甲方。

否則，甲方得主張解除契

約，乙方絕無異議，且解除

X 

（客觀

認定） 

（因藥

物中毒

致心臟

痲痺死

亡，係非

故意服

藥過量

中毒致

   

X 

（依兩造之約定內容及

通常交易觀念，均難認

此種情事已使系爭房屋

具有價值或效用不具備

之瑕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4 

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量

死

亡

，

死

亡

多

日

才

遭

發

現 

 

 

屋

內 

 

 

屋

內 

 

 

約

12

年 

 

 

 

X 

契約後回復原狀之費用由

乙方負擔」 

死，並非

求死行

為致死） 

編號 112 

高等法院民

事判決 98年

度重上字第

579 號 

X 

（系爭

買賣契

約所約

定系爭

房屋絕

無「自殺

或兇殺

致死」之

   

X 

（與買賣契約所載「自

殺或兇殺致死」之情事

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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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情事，並

不包含

系爭房

屋曾發

生有人

因藥物

中毒致

心臟痲

痺死亡

之情

事，且事

發時，出

賣人尚

非系爭

房屋之

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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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人） 

編號 113 

桃園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訴

字第 542 號 

病

死

後

未

逾

24

小

時

即

被

發

現 

屋

內 

屋

內 

約

半

年 

  

X 

（客觀

認定） 

X 

（出賣人對於其

出售之房屋是否

發生「兇殺或自

殺致死之情

事」，固有說明

義務，然若非他

人加工或自行加

工致死，則非屬

「兇殺或自殺致

死之情事」，自

無說明義務可

言） 

  

X 

（非凶宅，難認定此事

實屬於出售房屋房屋之

瑕疵） 

 

編號 114 火 其 其 約  房地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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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臺北地方法

院 101 年度

北簡字第

2737 號 

災

及

命

案 

他

樓

層 

他

樓

層 

15

及

27

年 

「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

分）於賣方產權持有期間不

曾發生兇殺致死、自殺致死

之情事」 

（主觀

認定）

（非發

生於系

爭房屋

內，且時

間相隔

久遠） 

（出賣人僅須告

知買受人於其產

權持有期間，專

有部分內是否曾

發生非自然身故

情事） 

（難認賣方係

故意隱匿而以

詐術令買方與

其簽約） 

（難認有使買賣標的物

即系爭不動產具有價值

或效用不具備之瑕疵） 

編號 115 

臺北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重訴

字第 111 號 

 

 

 

 

 

 

陳

 

 

 

 

 

 

 

 

 

 

 

 

 

 

 

 

 

 

 

 

 

 

 

 

 

 

 

 

 

 

 

 

 

 

 

非自然

死亡事

件不重

在死亡

原因，重

在死亡

事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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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屍

多

日

，

屍

體

已

乾

腐

發

出

惡

臭 

 

 

 

屋

內 

 

 

 

屋

內 

 

 

 

約

10

年 

 

 

 

 

X 

 

 

 

 

買賣契約書 

「賣方（即被告）保證本不

動產沒…非自然死亡事

件，否則本約作廢」 

否足以

影響住

戶心理

或房屋

交易之

價值，本

件已該

當契約

所定之

非自然

死亡事

件事件 

編號 116 

高等法院民

事判決 98年

非自然

死亡事

件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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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判決認定 

裁判 

字號 

身

故

原

因 

發

生

地 

死

亡

地 

距

離

買

賣

時

間 

出

賣

人

產

權

持

有

期

間 

契約約定 兇宅 說明義務 不完全給付 詐欺 物之瑕疵 錯誤 

度重上字第

611 號 

在死亡

原因，重

在死亡

事件是

否足以

影響住

戶心理

或房屋

交易之

價值，本

件已該

當契約

所定之

非自然

死亡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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